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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劃嘗試以漢字「音義同構」的特殊性為基礎，說明中國人特重
身體感知的思維形態，對於中國文化的特殊形態建構，能提供哪些
世界觀的前理解基礎。為此之故，本計劃將以三年的時間，分別針
對漢字既表意又表音的構詞學原則、漢字在世界諸文字類型學中的
特殊定位，以及漢字特殊的文字學形態對於中國人的思維形式所產
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的研究。本計劃因而也將分成：一、漢字構詞
學與意義的身體姿態構成論研究；二、漢字的文字類型學與文字學
哲學的批判考察；三、漢字思維與中國文化建構的符號形式基礎等
三個子題，逐年進行研究。以能透過對漢字的文字哲學研究，從漢
字做為表達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符號形式，來為中國哲學、文學、書
畫藝術、音樂、戲劇、醫學與神話迷信等雅俗文化系統的研究，提
供其研究方法論的知識學基礎。

中文關鍵詞： 漢字、文字學、文字類型學、文化哲學、文學性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intended to show how the world
view of language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isolating
language and ideographic writing system can offer a certain
kind of pre-understanding for our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obtain it, I will devide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to three correlated sub-projects and each one will have
its own focus. The first one will aim to find the
morphological principle of Chinese script, the second one
will try to show the peculiar status of Chinese script in
writing system of the world, and the last one will
explicate why the mode of thinking engendered from Chinese
script is crucial to our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provide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to investigate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such as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of calligraphy, music, theater, medicine, myth, and so
on.

英文關鍵詞： Chinese script, grammatology, typology of writing system,
philosophy of cultu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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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中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 

 

本計劃嘗試以漢字「音義同構」的特殊性為基礎，說明中

國人特重身體感知的思維形態，對於中國文化的特殊形態建

構，能提供哪些世界觀的前理解基礎。為此之故，本計劃將以

三年的時間，分別針對漢字既表意又表音的構詞學原則、漢字

在世界諸文字類型學中的特殊定位，以及漢字特殊的文字學形

態對於中國人的思維形式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的研究。本

計劃因而也將分成：一、漢字構詞學與意義的身體姿態構成論

研究；二、漢字的文字類型學與文字學哲學的批判考察；三、

漢字思維與中國文化建構的符號形式基礎等三個子題，逐年進

行研究。以能透過對漢字的文字哲學研究，從漢字做為表達中

國人思維方式的符號形式，來為中國哲學、文學、書畫藝術、

音樂、戲劇、醫學與神話迷信等雅俗文化系統的研究，提供其

研究方法論的知識學基礎。 

    

   關鍵詞：漢字、文字學、文字類型學、文化哲學、文學性 

 

 



 

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intended to show how the world view 

of language that represented by the Chinese isolating language 

and ideographic writing system can offer a certain kind of 

pre-understanding for our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obtain it, I will devide this research project into three correlated 

sub-projects and each one will have its own focus. The first one 

will aim to find the morphological principle of Chinese script, the 

second one will try to show the peculiar status of Chinese script in 

writing system of the world, and the last one will explicate why 

the mode of thinking engendered from Chinese script is crucial to 

our comprehen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se studi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provide an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to 

investigate Chinese cultural system, such as Chinese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of calligraphy, music, theater, medicine, myth, and 

so on. 

 

Keywords: Chinese script, grammatology, typology of writing system, 

philosophy of culture, literacy 

 

貳、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人在本三年期計劃執行期間，共發表：專書兩冊，期刊論文 5 篇，專書論

文 7 篇，研討會論文 14 篇，技術報告 4 件。由於本計劃的研究主題是：〈中國文

化的符號形式基礎－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研究〉，因而這三年我的研究發

表，也大都集中在傳統中國文化（亦即儒、釋、道哲學）以及語言哲學的研究上。

我的兩本專著《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與《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

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即代表我在「中國哲學」與「德國古典語言哲學」

這兩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在相關於中國文化方面，我還進一步做了有關道家、

佛教與新詩方面的研究。截至計劃執行期限截止前，我已經發表的研究成果如下：   

A. 專書 

1. 林遠澤，2017 年 4 月，《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台北：聯經出版社。 

2. 林遠澤，《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台北：



聯經出版社。出版中。 

B. 期刊論文 

1. 林遠澤，2018 年 6 月，〈新詩學與身體姿態的原語言學－評鄭毓瑜教授《姿

與言－詩國革命新論》〉，《東華漢學》，第 27 期，頁 241-253。(THCI) 

2. 林遠澤， 2017 年 3 月，〈從《儒門內的莊子》淺議「莊子化的儒學」是否

可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7(1), 31-43。 

3. 林遠澤，2017 年 2 月，〈姿態、符號與角色重構－論米德社會心理學的溝通

行動理論重構〉，《哲學分析》，8(1) , 61-97。 

4. 林遠澤，2016 年 04 月，〈論霍耐特的承認理論與做為社會病理學診斷的批

判理論〉，《哲學與文化》，43(4), 5-32。（A&HCI） 

5. 林遠澤，2015 年 11 月，〈從符號形式到生命現象－論卡西勒符號形式哲學

的文化哲學涵義〉，《臺大文史哲學報》，83, 109-150。（THCI Core） 

C. 專書論文 

1. 林遠澤，2018 年 5 月，〈論哈貝馬斯交往理性建築學的法權定位〉，應奇主

編，《走出政治孤立－新法蘭克福學派及其政治哲學轉向》，浙江：浙江大

學出版社，頁 64-92。 

2. 林遠澤，2018 年 5 月，〈論規範遵循之可期待性的理性基礎〉，應奇主編，

《走出政治孤立－新法蘭克福學派及其政治哲學轉向》，浙江：浙江大學出

版社，頁 93-135。 

3. 林遠澤，2018 年 6 月，〈克己復禮為仁－論儒家實踐理性類型學的後習俗責

任倫理學重構〉，向世陵（主編），《『克己復禮為仁』研究與爭鳴》，北京：新

星出版社，頁 421-431。 

4. 林遠澤，2017 年 12 月，〈勞思光先生對於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與道德哲學的

詮釋〉，陳振崑(編註)，《思光華梵講詞：哈伯瑪斯論道德意識與溝通行為》，

台北：華梵大學勞思光研究中心，頁 457-470。 

5. 林遠澤，2017 年 2 月，〈『大乗起信論』の現代における新たな格義:ドイツ

観念論から批判理論への転回の試み〉，石井剛主編，《『大乗起信論』と

主体性：近代東アジア哲学の形成そして論争》(Uehiro Booklet 14)，日本：

東京大學UTCP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Center for Philosophy)，頁 9-41。 

D. 研討會論文 

1. 林遠澤，2018 年 6 月，〈從後習俗責任倫理學到黑格爾的後習俗倫理性－為

儒家倫理學的重構再進一解〉，《後習俗責任倫理和儒家倫理的重構》國際學

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 

2. 林遠澤，2018 年 1 月，〈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ける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構築と

基礎づけ〉，《東アジア哲学会議－現象学・臨床哲学・倫理学を繋ぐ》，日本

大阪大学臨床哲学・倫理学研究室。 

3. 林遠澤，2017 年 10 月，〈相互承認為仁－論霍耐特的承認理論與儒家的禮治

國理念〉，《否定與承認－批判理論及其最新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



旦大學哲學系。 

4. 林遠澤，2017 年 9 月，〈自己における相互ケアリングの回復—精神保健看

護における討議理論的基礎についての考察〉(回復自我的共同關懷─論精神

衛生護理的對話理論基礎)，《政治大學－大阪大學臨床哲學工作坊》，政治

大學哲學系。 

5. 林遠澤，2016 年 12 月，〈從後習俗責任倫理學觀點論儒家禮治國的理念〉， 

《兩岸儒學工作坊》，上海儒學院。 

6. 林遠澤，2016 年 11 月 1 日 ，〈大乘起信論的當代新格義—從德國觀念論轉

向批判理論的試探〉，《大乘起信論與現代中國哲學》工作坊，政治大學哲學

系佛學研究室。 

7. 林遠澤, 2016.07, 'Regierung durch Riten und demokratische Idee der sozialen 

Freiheit: Zur Honneths Anerkennungstheorie und die moderne Transformation der 

konfuzianischen Gesellschaft, ' 《Paradoxien Denken－Zwischen Kritischer 

Theorie und Chinesischer Gegenwartsphilosophie》,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Goethe-Universität Frankfurt. 

8. 林遠澤，2016 年 04 月，〈蔑視、物化與承認的鬥爭－論霍耐特的社會自由理

念〉，《相互肯認的挑戰－霍耐特(Honneth)、利科(Ricoeur)、泰勒(Taylor)研討

會》，輔仁大學哲學系。 

9. 林遠澤，2016 年 04 月，〈禮治與社會自由的民主理論－論霍耐特的承認理論

與儒家社會的現代化轉型〉，《社會自由與民主的理念－跨文化視野中的霍耐

特社會哲學》工作坊 ，中研院文哲所。 

10. 林遠澤，2016 年 01 月，〈大乘起信論的當代新格義—從德國觀念論轉向批

判理論的試探〉（「『大乘起信論』の現代における新しい格義――ドイツ観念

論から批判理論への転換の試み」），《起信論と主体性：近代東アジア哲学の

形成そして論争—The 2nd UTCP-NCCU PHILOSOPHY WORKSHOP》，日本

東京大學國際哲學研究中心。  

11. 林遠澤，2015 年 12 月，〈從霍耐特的承認理論論批判理論的傳承與發展〉，

《批判理論研討會》，輔仁大學哲學系。 

12. 林遠澤，2015 年 12 月，〈立命之道：論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道德發展理論

解讀〉，《存在、生命與價值－第 11 屆兩岸三地四校哲學論壇》，北京大學。  

13. 林遠澤，2015 年 11 月，〈從蔑視的動力到承認的遺忘－論霍耐特批判理論

的社會病理學診斷〉，《2015 認知與社會－當代歐美社會重要哲學議題學術

研討會》，中研院歐美所。 

14. 林遠澤，2015 年 11 月，〈論社會病理學的療癒文法〉，《哲學諮商與人文療癒  

國際研討會》，輔仁大學。  

E. 技術報告 

1. 林遠澤，2016 年 5 月，〈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

研究－期中報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編號 104-2410-H-004-193-MY3。   

2. 林遠澤，2016 年 8 月，〈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漢字思



維與語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編號 104-2420-H-004-017-2E。 

3. 林遠澤，2017 年 5 月，〈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
研究－期中報告〉，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編號 104-2410-H-004-193-MY3。 

4. 林遠澤，2017 年 8 月，〈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規劃主題：啟蒙運
動的哲學〉，科技部專題研究計劃：編號 106-2420-H-004-020-2E。 

 

  二、研究目的 

   

  漢字是承載中國文化最重要的符號媒體，它不僅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密切

的關係，更是形塑整個東亞文明的共通基礎。就人類文明而言，漢字做為表意文

字所代表的語言世界觀，對於我們充分理解人類精神表達的多面性而言，也是不

可或缺的環節。在我國，自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以來，對於漢字的研究，從

古代的「小學」到今日的「中國文字學」，已有深厚而從未間斷的學術研究傳統。

但從哲學的角度，對於漢字進行文字學的哲學研究，以能透過對漢字思維模式的

理解，為中國文化的符號建構提供知識學的基礎，這一方面的研究，則似乎還沒

有充分展開。本研究計劃以「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

學研究」為主題，即嘗試透過對漢字的文字哲學研究，從漢字做為表達中國人思

維方式的主要符號形式，為中國哲學、文學、書畫、音樂、戲劇、醫學與神話迷

信等雅俗文化系統的研究，提供其方法論上的知識學基礎。 

  人類諸種文化的多樣形態，都是經由各自特有的符號形式系統，而得到表

現。文化的存在與發展，需預設構成該文化的符號系統的意義能被理解。而在各

種符號系統中，語言的理解又最具基礎性，因為語言本身就是意義理解最直接的

媒介。研究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因而與漢字的文字學研究密不可分。在十

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德國語言哲學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即已發現，漢語的孤立語形態與漢字的表意文字之間的關係，與西方印歐語的屈

折語形態與拼音文字之間的關係非常不同。在印歐語中，拼音文字只是做記載語

音的工具，它是語言記號(語音)的記號，本身並不獨立表意。西方對於文學與哲

學等文化系統的研究，因而只要專注在語言學的研究即可。但在中國，由於漢語

只能靠詞序與虛詞等很有限的文法手段來做意義的表達，其明確的意思經常必須

借助獨立表意的漢字，才能獲得正確的理解，洪堡特因而指出：「在中國，文字

實際上是語言的一部分[…]在中國那裏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

就是一件哲學作品」。漢字因而不只是記號的記號，而是它本身就參與語言思維

的建構，它形成一種獨特的以文字為主的思維型態。研究中國文化或中國人的思

維方式，因而不能只侷限在語言學或語言哲學的研究，而應進一步進入到文字學

與文字哲學的研究。 

  本計劃「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研究」的研究

目的，因而在於嘗試以漢字「音義同構」的特殊性為基礎，說明中國人特重身體

感知的思維形態，對於中國文化形態的建構，能提供哪些世界觀的前理解基礎。

為了達成這個研究目的，本計劃必須能夠：(1)對於漢字既表意又表音的構字學原



則、(2)對於漢字在世界諸文字類型學中的特殊定位，以及(3)漢字特殊的文字學形

態，對於中國人的思維形式所產生的影響，進行深入的研究。本計劃的研究取向

因，而不同於傳統的「中國文字學」。對於漢字構字學的研究，本計劃並不具體

討論現有或經考古發現的中國文字的構字原則，而是要說明在漢語的孤立語形態

中，漢字之所以必須以音義同構的方式來造字，它背後的世界觀基礎何在？以能

更根本地說明漢字構字學的思維基礎。為此之故，本計劃因而分別就：一、漢字

構詞學與意義的身體姿態構成論研究；二、漢字的文字類型學與文字學哲學的批

判考察；三、漢字思維與中國文化建構的符號形式基礎等三個子題，逐年進行研

究。以能透過對漢字的文字哲學研究，從漢字做為表達中國人思維方式的符號形

式，來為中國文化系統的研究，提供其研究方法論的知識學基礎。 

   

  三、文獻探討 

 

  在西方傳教士入華傳教以來，漢字的特殊形態即引起西方學界的高度興趣。

從法國漢學家雷慕薩在十八世紀開始執漢語教席，創立漢學研究的「巴黎學派」

開始，到十九世紀末由德國漢學家甲柏連孜(Gabelentz)所代表的「萊比鍚學派」，

歐洲對於漢語與漢字的研究一直不曾間斷。但在西方文字類型學的研究中，漢字

究竟應屬於產生於圖畫的表意文字，或僅是為了表達語言之詞素而使用的表音文

字，卻一直爭論不休。當前中國學界也由此產生關於漢字究竟是「字本位」或「詞

本位」的爭論。本計劃第一年研究子題〈漢字構字學與意義的身體姿態構成論研

究〉，因而先集中在洪堡特與史坦塔爾的理論，說明他們如何從漢字與漢語的互

補關係，發現漢字不僅是一種表音的記號，而也是漢語的一部分。漢字的構字學

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密切相關的，這個觀點特別可以從史坦塔爾的《語言建構之

主要類型的特色》與《文字的發展》這兩部書中看出來。 

  在第二年的研究子題〈漢字的文字類型學與文字學哲學的批判考察〉集中在

Gelb 的專著《書寫的研究－文字學的基礎》，以及 Walter J. Ong 的專著《口述性

與讀寫性－詞語的技術化》(Orality and Literacy－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Ong 的專著開創了對於聲音語言所代表的口述文化，與由文字書寫所代

表的讀寫性文化的比較研究。他的研究後續帶動了 Eric Havelock 在《謬思學會書

寫－對於古代到現今的口述性與讀寫性的反思》(The Muse Learns to Write－

Reflections on Orality and Literacy from Antiquity to the Present)，與 Jack Goody 在

《野蠻心靈的馴服》(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中的討論。 

  在第三年研究子題〈漢字思維與中國文化建構的符號形式基礎〉中，我集中

在 Alfred Forke 的《中國文化圈的思想世界》(Die Gedankenwelt des Chinesischen 

Kulturkreies, 1927)與 Heinrich Hackmann 論《中國文字與文化之間的整體關係》

(Die Zusammenhang zwischen Schrift und Kultur in China, 1928)的討論。其中 Forke

首先認為，中國人寧可重視風格的優美，而不重視邏輯的精確性。來自抽象概念

的演繹是中國哲學家所不喜的，漢語因而有利於具體的思維。他認為，大部分的



中國人都已經不再意識到其文字的具體起源，許多範疇經由不斷地使用而變得理

所當然，所有用來表達思想或情感都處在一概念成份，或即所謂“根本的核心”之

下。中國哲學家因而對邏輯問題沒有興趣，中國的邏輯大都與道德或法政哲學的

考慮連繫在一起。漢語並不具有對邏輯思想非常重要的主述結構，而這與中國人

的精神特性有關。中國人的主體性完全退到集體性背後，個人的人格性被群體的

人格性吞沒了。根據這種非個人性的態度，漢語也不覺得有必要在語句中陳述出

主詞。Forke 這種論點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西方學者對於漢語文化的負面

評價。 

  其後，Hans Heinz Holz 的〈漢語及其感性的核心邏輯〉，以及 Johannes 

Lohmann 論〈漢語做為存有學無差異的語言〉(Das Chinesische als ontologischer 

Indifferenz,1948)的討論，也很值得注意。例如 Holz 在《語言與世界－語言哲學

的問題》(Sprache und Welt－Probleme der Sprachphilosophie, 1953)一書中即已指

出：Forke 雖然己經非常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漢語文字記號的直觀特性，因而

主張中國人的思考基本上是直觀具體性的。但他自己卻認為，即使漢語記號一般

而言已經抽象成“純粹的思想符號”，但其“本質的類型”(eidetische Typik)卻仍具有

本質的呈現性。在印歐語言中，直觀性已經轉置到隱喻的表達方式中，而其概念

建構乃在“純粹的抽象”中發展。其邏輯的運作建立在其無視其對象的內含規定性

之上。Holz 因而指出，西方的邏輯特性是「形式－語法性的」(formal-syntaktisch)，

他們的語言是其重要的預設。但漢語由於缺乏文法成份，以致於其邏輯思想並不

會特別去重視到這些連結的形式記號，而只針對介於確立概念之間的純粹句法關

係(rein syntaktische Beziehung)。漢語的文法虛詞不足以為邏輯的“形式－語法形

式”建立基礎，漢語因而只能建構一種“純粹句法學的意義邏輯”(rein syntaktische 

Sinneslogik)。於此，邏輯的核心，亦即個別的概念，並不具有如同西方語言能用

文法記號備配的概念，來達到明確性，而只能依靠漢字所直接呈現的直觀性，來

表達中國人在基本存有論上的確信，Holz 因而稱此為 “感性核心的邏

輯”(aisthetische Kernlogik)。 

  透過 Forke / Hackmann, Holz / Lohmann 等人對於漢字思維的詮釋之檢討，我

們即可進一步把卡西勒的觀點引入本計劃的研究中。卡西勒將洪堡特在語言學

中，對出於民族精神的內在語言形式的研究，擴大到人類在文化形構中所必須遵

守的符號形式基礎。我們若能透過漢字思維的研究，理解中國人在其思想與情感

的語言表達中，受到漢字之思維形式的影響，是否已經對世界的理解預先採取了

像是「感性核心的邏輯」或「存有學無差異」的理解形式，那麼我們就能為中國

文化的形構形態，提供其符號建構的前理解基礎。在本計劃中，我們雖然不可能

同時展開對中國哲學、文學、藝術與神話迷信等雅俗文化系統的研究，但是我們

還是可以透過卡西勒在《符號形式哲學》一書的理論模式，以漢字思維的研究，

為形構中國文化的主要符號形式提供知識學的基礎。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計劃「中國文化的符號形式基礎－漢字思維與文字學的哲學研究」，

涉及文字類型學、中國文字學理論、十九世紀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漢語研究、梅

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德希達的《論文字學》、文化哲學、手勢語言理

諭、民族心理學與符號學等多學科、跨領域的研究。這些討論所涉及的基本文

獻與參考文獻相當多，為使本研究的實際執行具有可行性，本計劃在研究方法

上，將採取如下的作法： 

  首先，本計劃將每一年的相關參考文獻區分成「核心文獻」、「輔助文獻」

與「參考文獻」三類。核心文獻即為每一年子計劃的主題所依據的討論文獻，

輔助文獻主要是根據重要的二手資料的闡釋與整理，來深化對於他們基本觀點

的理解。參考文獻則主要選擇更大視野的概論性著作，以對比參照出前述理解

的可能性與侷限性所在。 

  其次，透過這三種文獻的分類，本計劃的研究步驟，將可依序分成四個階

段來進行：(1)「透過核心文獻建構問題思路」，(2)「透過輔助文獻深化觀點」，

(3)「透過參考文獻進行批判分析」，(4)進行「資料整理與論文寫作」。 

 

  五、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應將中國文化的哲學研究與語言（及文字學）的哲學研究綜合在一

起，但面對這個巨大的挑戰，本計劃在三年之內的確沒有完全完成這個研究工

作。但透過我的兩本專著的研究，卻也分別已經在中國文化的哲學研究與德國古

典語言哲學的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以下先略述我在這兩本書中所取得的

研究成果，再將我放在《從赫德到米德》一書的附錄中，有關洪堡特及其後學者

對於漢語與漢字的研究成果節錄出來，做為本計劃期末報告的主要內容說明。 

 

(1) 專書研究成果說明: 

    第一本專書《儒家後習俗責任倫理學的理念》，於 2017 年 4 月由聯經出版社

出版。該書係以批判理論的道德發展理論為基礎，闡明儒家做為一種後習俗的責

任倫理學，如何能在結合正義與關懷的仁學基礎上，提出以正名論的道德文法

學，建構禮治社會的實踐理想。本書對儒家的心性論、工夫論、天道論、禮治論

都做了重新的闡釋，以使儒家免遭道德偏私與威權政治的誤解。本書並依此對儒

家在中國文化發展中，所產生的啟蒙辯證與未竟完成的啟蒙，做出文化發展之社

會病理學的診斷。本書出版後，受到學界相當的關注，已在 2017 年分別受邀在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4 月)、中研院文哲所「新儒學論壇」

（9 月）、上海復旦大學哲學系及上海儒學院所舉辦的《兩岸儒學會議」(11 月)

做過專書的演講與座談。上海復旦大學哲學院已在今年(2018)六月舉辦一場《後

習俗責任倫理和儒家倫理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討論本書的內容。本書目

前亦已經經由聯經出版社授權大陸人民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相信它對學界的影



響將會慢慢浮現。我在這本書中所提供的行動詮釋學與道德文法學的概念，很有

助於本計劃日後進一步的探討。 

 

本書簡目如下： 

作者序 

導  論     

第一章、仁義內在－道德發展理論的當代爭議與儒家倫理學性格的釐定   

第二章、知言與知人－儒家普遍主義倫理學的行動詮釋學基礎   

第三章、內聖與外王－儒家工夫論與知行同軌論的責任判斷基礎     

第四章、人倫與常道－倫理性儒家的回退與道德性儒家未完成的啟蒙   

第五章、天道與性命－自然法平行論的假定與道德性儒家的宗教轉化 

第六章、克己復禮為仁－儒家實踐理性類型學的後習俗責任倫理學重構 

第七章、禮治與正名－儒家對於政治正當性之倫常奠基的道德文法學構想 

參考文獻 

 

  第二本專書《從赫德到米德－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

在經由科技部「補助期刊審查專書」辦法，委請《政大哲學學報》進行外審審查，

並於 2017 年獲三位外審委員全數以「極力推薦」的評分，通過審查、推薦出版

後，目前已經與聯經出版社簽約列入《聯經學術叢書》中出版，預計 2019 年 7

月出版。本書的主要目的，在於相對於「從康德到黑格爾」的德國觀念論發展，

論述同時期還有一條「從赫德到米德」開創的溝通共同體思路。這個研究一方面

說明，哲學的思考可以從先驗主體轉向溝通共同體，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明，二十

世紀以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應始於赫德開創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而非弗雷格

的語言哲學。而真正能代表語言學轉向的語言哲學也應是「存有論詮釋學」與「溝

通行動理論」，而非語言分析哲學。就我個人閱讀所及，我相信能梳理出這條思

路的國內外專著，本書應是最為完整的嘗試。對此，我可以引用香港中文大學關

子尹教授，在為本書所寫的〈序言〉中的一段話，做為說明： 

 

最近得觀林遠澤君新著《從赫德到米德》，展閲之餘，深慶上述這一另類的

語言轉得到了更深入的說明。林著展視了作者深邃的哲學史識：他首先是

把分析哲學意義的「語言轉向」歸根於亞里士多德的語言工具觀的復熾與

貫徹，並指出這根自亞氏的對語言的工具理解，實乃後世乃至當今只知偏

重自然科學與對象認知這一主流思想的觀念源頭；亞氏流風所及，當今哲

學乃常振振有詞地對諸如「祈願」等人文訴求以其不涉認知為由而予以忽

視。林著即據此以顯出，歐陸傳統語言哲學的一大特色，就是力求擺脫亞

里士多德語言工具觀此一桎梏，而洪堡特認為語言並非單純的表達工具，

而乃俾人類思想得以同步塑成的「器官」，和其認為應重視語言的活動多於

重視其果實這些立場，實即此一另類傳統的鮮明旗幟…… 



在林書的視野中，這個從十八世紀末伸延至二十世紀的浪潮的中心議題，

並非主流哲學所強調的對象認知問題，而乃人文社會現象的問題，而其中

最耀目的焦點，正是人際的有效溝通問題，而這正是全書副題「邁向溝通

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思路」之所指。至於附錄的〈德國古典語言哲

學的漢語研究〉一文，雖與本書的核心結構無直接關涉，但正是運用這另

類的語言哲學回饋於漢語漢字反思的重要文獻，讀者殊不應錯過。全書總

體而言，可謂構成了德國近代哲學中的「語言論」的支脈；正如作者自詡，

這一個脈絡的整理，即使放眼西方學界，亦屬新猷！ 

 

本書簡目如下： 

關子尹序－哲學中「語言轉向」的別支 

作者序 

導 論 

I、從赫德到洪堡特：歷史比較語言學與語言的世界開顯性 

第一章 赫德語言起源論的存有論詮釋學解讀 

第二章 哈曼論純粹理性批判的語文學後設批判 

第三章 洪堡特論語言的世界開顯性與理性的對話性   

II、從馮特到米德：語言心理學與語言的行動規範建制 

第四章 馮特的語言身體姿態起源論與民族心理學理念 

第五章 卡西勒符號形式哲學的文化哲學建構 

第六章 米德社會心理學的溝通行動理論重構 

附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漢語研究 

引用書目 

 

(2) 主要研究成果說明：這部分節錄自上述第二本專書之附錄〈德國古典語

言哲學的漢語研究〉之內容： 

＿＿＿＿＿＿＿＿＿＿＿＿＿＿＿＿＿＿＿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漢語研究 

＿＿＿＿＿＿＿＿＿＿＿＿＿＿＿＿＿＿＿＿ 

以洪堡特為代表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主張語言結構的不同，代表世界觀的

不同。但嚴格說來，真正與印歐語的屈折語及拼音文字不同的語言形態，正是以

孤立語與表意文字為特色的漢語。德國古典語言哲學與當代語言學（及語言分析

哲學）最大不同之處，除了我們在本書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中所討論的，有關語

意學與語用學向度的觀點差異之外，更在於它們對於漢語與漢字的重視程度。當

代語言學主張語言的深層結構是普遍而一致的，而當代的語言分析哲學則主張思



想的法則應依普遍的邏輯語法來加以形構。對於他們來說，語言結構的差異並不

具有特殊的意義。但在這樣的觀點中，由漢語與漢字所形成的世界觀與文化表現

形態，即在哲學研究中不具有重要性。然而相對的，在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中，無

論是洪堡特、史坦塔爾與馮特，卻都對漢語與漢字的獨特形態與重要性，給予極

大的關注。 

德國古典語言哲學的漢語研究，非常值得我們重視。透過印歐語與漢語之語

言世界觀的對比，我們方才能真正理解在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中，西方思維方式在

「主知中心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與「語音中心主義」方面的局限性，從而

也能自覺地凸顯出，漢語與漢字在聲耳渠道與手眼渠道並重的語言溝通形態中，

它對身體姿態之自然參與的重視，如何形塑了中國文化的獨特形態。這個進路的

必要性與重要性，在當前的哲學研究中，還沒有被充分地意識到。本書對此也還

不能做出完整的論述，因而只能先在附錄中，透過「從洪堡特語言哲學傳統論在

漢語中的漢字思維」的初步探究，說明德國古典語言哲學對於漢語研究的哲學重

要性。1 

在這個附錄中，我將透過洪堡特語言學的文字學轉向，說明在恩德利希爾(S. 

Endlicher)，史坦塔爾(H. Steinthal)與馮特等人的持續努力下，漢字作為音義同構

的思想記號，如何能有助於漢語的理解。以由此凸顯出，漢語與漢字具有語音與

手勢互補的語言完善性，及其強調世界理解的身體建構性等，之所以沒有得到重

視，其實正是受限於印歐語之語音中心主義、主知中心主義與邏各斯中心主義之

語言成見的影響。德國古典語言哲學主張，我們應透過不同的語言結構，以理解

人類精神的整體表現，漢語與漢字以其獨特的形態，無疑應在語言哲學的研究中

佔有關鍵性的地位。就此而言，德國古典語言哲學所推動的哲學語言學轉向，勢

必應包含對漢語之語言世界觀以及文化發展形態，在哲學研究中應佔有何種地位

的思考。由於漢語的特殊性更於在漢字的表意使用，因而若漢字思維的意義在語

言哲學的研究中，尚未被清楚地理解，那麼邁向溝通共同體的德國古典語言哲學

思路，就還沒在跨文化的溝通中得到完成。對於這個亟待進一步加以研究的議

題，我們底下只能先暫時從洪堡特對於漢語的開創性研究著手。 

 

一、從洪堡特的語言哲學傳統論在漢語中的漢字思維

                                                 
1  在楊儒賓與林清源教授的規劃下，《漢學研究》第 33卷第 2期，出版了〈漢字與思維專輯〉，

這可說是漢字思維研究的新開端。其中包括關子尹、宋灝等多位學者所發表的論文，則可
補充本書在這一部分論述的多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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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語言竟然可以不用格位或動詞變化等屈折的形態，而是單憑詞序就能表

達出精微的思想形式。一種文字竟然可以同時是相互衝突的表象文字與表音文

字，但卻同時能傳達出人對世界的具體直觀與抽象思維。漢語在語法學與漢字在

文字學中的特殊形態，曾令近代「普通語言學」的創始人洪堡特百思不得其解。

因為若依印歐語的屈折語與拼音文字的形態來看，漢語的孤立語與圖形文字形

態，實達不到語言應能充分表達觀念性之思想世界的完善性要求。但偏偏漢字文

化圈，所代表的卻仍是極富精緻文化內含的人類精神世界。洪堡特主張，各民族

不同的語言，應能共同表現人類精神豐富的面貌。但若漢語與漢字的特性，在普

通語言學中仍無法找到它恰當的定位，那麼這就代表我們到目前為止，對於人類

精神的創造能力，還沒有達到全面的認識。且若以印歐語為典範的屈折語與拼音

文字，並不能用來解釋漢語的孤立語與漢字的圖形文字特性，那麼漢語與漢字的

語言思維所代表的世界理解型態，也就還不能被彰顯出來。漢語與漢字究竟如何

對世界言說，這將不僅是傳統的小學問題，更是當前哲學研究極為關鍵的問題。 

  在西方思想史中，再沒有那一個時代像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那樣，曾

經那麼真誠地想理解，人類思想的基本法則如何能用漢語來形構與解讀。在哲學

的語言學轉向後，二十世紀雖然號稱是語言哲學的世紀，但當它以人類思維共通

的形式邏輯，作為語法學的研究基礎，它即不僅使得語言差異的研究不再具有重

大的意義，更造成漢語在哲學中的完全沉默。用邏輯語法學來解釋人類思想的普

遍法則，在某個意義下，是以印歐語的語法結構來壟斷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從亞

里士多德的主謂邏輯到近代的符號邏輯，大都是以印歐語的詞類區分與詞語連結

的句法結構為基礎。漢語只能隱涵有這些範疇區分與句法的邏輯結構，但漢語本

身卻不能幫助我們思想，因為它本身表達不出這些範疇與結構。然而在十九世

紀，由洪堡特所開創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卻出於語言世界觀差異的觀點，承

認漢語作為截然有別於屈折語與拼音文字的特殊語言結構，也代表人類精神的獨

特表現，而對漢語做了極為精細的研究。 

  二十世紀的西方語言哲學與語言科學，係以邏輯語法學作為統一科學的基

礎，並以語言的深層結構作為研究先天句法學的對象，他們並不關切漢語與漢字

結構的特殊性。中國人自己則在民國初年主張語言與文字的激烈改革，試圖把漢

字改成拼音文字。2這使得十九世紀在比較語言學中對於漢語或漢字思維的研究

                                                 
2   例如瞿秋白即主張：「中國文和中國話是互相分離的－中國的言語與文字是不一致的。這

裏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中國文所用的符號是所謂的漢字。這是象形制度的殘餘，不能夠作拼
音的工具」、「從象形到形聲，從形聲的拼音－這是文字發展的道路。而中國的文字只走
到半路。中國文字始終沒有脫離象形制度的殘餘－形聲的方法，所以中國文和中國話始終
是分離的。中國的文字和言語的發展，受著漢字的束縛和阻礙」。瞿秋白在一九三 O年代，
即發表了〈中國文和中國話的關係〉、〈漢字和中國的語言〉、〈中國文和中國話的現況〉
等討論漢語與漢字關係的專論。他的立場其實很符合以印歐語為標準的歷史比較語言學觀
點，即文字應純粹作為語言的記號，所以採取拼音文字的形態，才能使語言與文字一致，
但漢字卻採取象形與形聲等形態，因而有必要進行漢語拼音的文字改革。而他在與魯迅在
討論翻譯問題時，也說「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離所謂『姿態語』的程度－普通的日
常談話幾乎還離不開『手勢戲』」。瞿秋白在八十多年前的討論，就幾乎涉及了本文所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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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再也沒有得到東、西方學界的青睞。雖然我們仍在講漢語、寫漢字。透過

中國話的文法書與中國文字學的專門研究，我們也嘗試說明，漢語的文法規則是

什麼，或漢字的構成與演變過程是怎樣的。但這些卻沒有告訴我們，漢語基於何

種思想運作的必要性，而非得採取僅依靠詞序的孤立語形式不可，而漢字又基於

我們對世界的真實性預先採取了什麼觀點，而非得使用同時表音與表意的圖形文

字不可？科學並不做目的論的解釋，當代語言學當然也不會想去回答這類的問

題，但漢語與漢字的特殊形態畢竟是出於一個民族的共同創造，能讓他們共同選

擇這種語言型態來表達他們的思想與情感，必有他們不言自明的道理存在。古代

中國人究竟基於哪些精神發展上的理由，而使漢語與漢字發展出如此獨特的形

態？漢語與漢字究竟提供了哪些思維方式的可能性？這些都是我們今日無法再

迴避的問題。 

  洪堡特在他的主要著作《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

響》中，主張各種不同的民族語言代表不同的世界觀點。他並認為研究語言的準

則在於：「對於地球上不同語言的研究，不能忽略的關鍵就是，必須專注於其精

神建構的過程，以尋求其真正的目的[…]語言研究必須追尋到，出於該民族之特

殊觀點的民族教養過程」。3為了這個貫徹這個準則，洪堡特研究了全球各地的主

要語言，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漢語。但在他深究語言與思維的關係之後，卻發現漢

語的結構，幾乎是他的理論完全無法解釋的，他說： 

 

[漢語]是一個極為奇特的例子。那是一種幾乎不具備任何通常意義的語法

的語言[…]漢語幾乎沒有語法形式，可是[…]卻能達到相當高的智力教養

水平。如此看來，我們所主張的語言形式的必要性便遇到一個有力的反

證。4 

 

洪堡特此後致力於漢語研究，並對作為「圖形文字」(Figurenschrift)的漢字，做

出結論說： 

    

那些對於漢語未採用拼音文字感到驚訝的人，只不過注意到了漢字可能   

                                                                                                                                            
論的漢語與漢字的所有相關問題。但本文將借助洪堡特語言哲學傳統的理論資源，爭論說
「中國文與中國話是相互分離的」這個特色，毋寧是漢字對於漢語思維的重大貢獻，而漢
字作為手勢語的形態，不但沒有「束縛與阻礙」漢語的發展，它反而才是漢語能思想世界
之真實性的重要基礎。上述前兩段引文，請分別參見：瞿秋白，《瞿秋白文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9年），文學編．第三卷，頁 273 與頁 259。 

3   本文引用洪堡特的著作，皆以普魯士皇家科學院(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所編的《洪堡特全集》(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為主。
相關德文著作若有中譯本，則採姚小平教授在《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中的翻譯，並在《洪
堡特全集》頁數後，以斜線註明中文譯本所在的頁數。若無中譯則由作者自行翻譯成中文。
此 處 參 見 : Wilhelm von Humboldt, “Ü 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Schrift mit der 

Sprache,“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5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6), 33.   

4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as Entstehen der grammatischen Formen und ihren Einfluß auf 

die Ideenentwicklung,“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4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5), 3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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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不便和困惑，但他們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言

的一部分，它與中國人從自己的觀點出發看待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密

切關聯[…]在中國那裏發展起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件

哲學作品。5 

 

洪堡特顯然寄望能透過將漢字當成語言的一部分，以說明漢語如何僅憑詞序即能

無誤地表達出它的文法結構。但在什麼意義下，文字可以看成是語言的一部分，

它本身又如何是一件哲學作品。漢語與漢字之間的關係，為何不像在屈折語中，

拼音文字只是詞語的記號，它作為任意約定的符號，本身並不具有獨立的意義？

漢語與漢字的特殊性，自此即成為洪堡特「普通語言學」所必須面對的兩大難題。

而如何理解漢字所代表的哲學思維方式，又成為理解漢語最主要的關鍵。本文因

而將從洪堡特及其後學，如何解決上述兩大難題，以探究在漢語中的漢字思維模

式。 

  洪堡特對於漢語的研究，首見於 1826 年發表的：〈論漢語的語法結構〉(1906c)

以及〈致阿貝爾．雷慕薩先生的信：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語法的特性〉這

兩篇尚為人熟知的專論中。6洪堡特對於漢字的研究，則鮮為人知。〈論文字與語

言的整體關聯性〉(1906a)與〈論拼音文字及其與語言結構的關係〉(1906b)這兩

篇論文，不僅是洪堡特文字學的代表作，更是他對漢字思維之開創性研究的初步

嘗試。只可惜因為《論文字與語言的整體關聯性》係殘稿，經他的弟弟亞歷山大．

洪堡特編輯後，收到洪堡特《論爪哇島上的卡維語》(Ü ber die Kawisprache auf 

Insel Java)之第二冊的附錄中。除學院版全集外，各種洪堡特語言學著作集都未

收錄這篇論文。以致於他在其中將漢字定位為「圖形文字」，並在《論拼音文字

及其與語言結構的關係》中，對其優缺點詳加批判的觀點，就幾乎無人問津了。

其後惟獨致力發揚洪堡特語言哲學的史坦塔爾(Heymann Steinthal, 1823-1899)獨

具慧眼，他不僅在《論語言結構之主要類型的特色》(1860)中， 專章處理了漢

語之語言類型的哲學內涵，更依據上述洪堡特論文字學的兩篇論文，寫成《文字

的發展》(1852)一書，而為洪堡特並未仔細論述的漢字哲學做了進一步的闡釋。

                                                 
5  〈致阿貝爾．雷慕薩先生的信：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語法的特性〉這篇論文是洪堡

特以法文寫成的，收錄在《全集》第五卷。德文由漢學家何莫邪(C. Harbsmeier)譯出，中
文則由姚小平教授直接從法文譯出，收錄於《洪堡特語言哲學文集》(北京：商務出版社，
2011)，頁 138-202。本文引用這篇論文以 Harbsmeier 的德譯文為主，在斜線後則標示出姚
小平教授中文譯本的頁碼。此處參見：Christoph Harbsmeier,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 an 

Abel Remusat und die philosophische Grammatik des Altchinesischen (Stuttgard – Bad Cannstatt: 

Friedrich Formmann Verlag, 1979), 81/195. 

6   根據洪堡特這兩篇論文，探討洪堡特對於漢語的研究，最有研究成果的學者首推關子尹教
授。他的專論：〈從洪堡特語言哲學看漢語與漢字的問題〉，參見：關子尹，《從哲學的
觀點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頁 269-340；與〈寓抽象於具體－論漢語古文字中
的哲學工夫〉，參見：關子尹，《語默無常－尋找定向中的哲學反思》（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2009），頁 175-227；以及 Tze-wan Κwan, ”Abstract Concept Formation in Archaic 

Chinese Script Forms: Some Humboldtian Perspectives,”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61.3(2011.7): 409-452，都早已經預見了本文所要討論的主要問題。但本文希望能在這個基
礎上，透過對洪堡特其它相關文獻的解讀，以及洪堡特後學持續開創之成果的研究，使十
九世紀德國語言學家對漢語與漢字思維的深入研究，能引起學界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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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坦塔爾能對漢字哲學做出詳細的分析，則又必須歸功當時奧地利漢學家恩德利

希爾(Stephan Endlicher, 1804-1849)在他的《漢語語法基礎》(1845)中，對於「六

書」所做的研究。 

  洪堡特在漢語與漢字研究中所發現到的難題，雖然經由史坦塔爾而有了初步

的解決，但在十九世紀中後期，歷史比較語言學在「青年語法學派」的主導下，

幾乎只專注研究印歐語系的語音與語意變化的問題，對於漢語的研究不再有開創

性的發展。惟一例外的是，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十九、二十世紀交

接之際，透過他的語言手勢起源論，發現漢語與手勢語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馮特

批評史坦塔爾的語言心理學研究，仍是一種基於表象連結的主知主義，他自己則

主張，語言的基礎應在於表達情緒的身體運動。他徹底批判歷史比較語言學的語

音中心主義，主張語言不是起源於聲音，而是起源於人類的表情與手勢。從他的

語言理論來看，後來普遍為語言所使用聲音媒介，最初也只不過是情緒表達的身

體姿態之一。他因而很有洞見地發現，所謂手勢語言的「無文法性」，其實正是

漢語最大的特色。馮特自己並沒有充分意識到他這個發現的意義，然而漢字不是

對耳朵說話，而是對眼睛說話的特性，卻顯示出情感表達與身體形構，對於中國

人認知世界佔有重要的地位。當前西方語言學界對於手勢語言的高度興趣，將有

助於我們在聲音語言的主導之外，理解一種與手勢語言具有同樣性質之漢字思維

的特色。本文最後即將借助馮特與當代手勢語言學家的觀點，嘗試為中國文字學

的研究，提供另一可以共同努力開拓的方向。 

 

  二、洪堡特語言學的漢語難題 

 

  洪堡特作為近代普通語言學的開創者，他提出的「總體語言研究」構想，基

本上是一種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洪堡特非常強調要對人類各種具體的語言，

進行經驗的、歷史的研究，但這並不表示他的語言學只是一種經驗科學的研究。

洪堡特把語言看成是建構思想的器官，語言的作用如同生命有機體，必有其運作

發展的內在目的性。在這個意義上，語言即不是既成的作品，而是一種活動。把

這種觀點用在思想與語言的關係上，即可說，語言不是用來表達思想的現成工

具，而是語言的表達同時就是思想建構的活動。思想若是與語言密不可分，那麼

言說的任何一部分，就都必須預設它是在人類思維之整體範疇影響下，所進行的

活動。反過來說，由於思想的建構必須經由語言之語音分節的詞語中介，因而我

們在語音分節中所呈現的特定形式，同時也限定了使用該語言的民族所形構的世

界觀。本文以下即將依據洪堡特語言哲學的這些核心觀點，說明為何在洪堡特的

語言學研究中，漢語的研究具有關鍵性的地位(－)，接著我將透過洪堡特對於語

言之內在目的性的分析，說明在他的語言類型學區分中，漢語為何會被列為孤立

語(二)，以進一步找出洪堡特在評價漢語的語言作用時，之所以會陷入兩難困境

的原因所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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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洪堡特論語言與思想的關係 

 

  語言若非只是現成的工具，而是人類建構思想的有機體，那麼語言即需被視

為一個有機組織的整體。在語言中沒有任何部分可以獨立於語言的整體而被理

解，或者說，任何一個詞如果不是在一特定的語言中，它就不會是具有意義的聲

音。從這個基本預設出發，洪堡特認為，若一詞語要能成為詞語，就必須被置放

在一語言系統中才能被理解，那麼這不僅顯示，語言本身必是有機的整體，它更

顯示，語言的發明只能一次而同時完成。語言作為有機整體的這種特性，使得當

時在語言起源的討論中，持語言上帝起源論者，堅持語言必須預設有一超個人的

理性主體，以作為建構語言整體性的先天來源。但洪堡特卻在康德的影響下，主

張語言有機體並不必預設上帝起源論，而是應將人類先天具有的邏輯思維範疇，

視為是創造語言所需的「理性的智力本能」。我們透過詞語建構以認知對象的命

名活動，必須預設我們是在一般的思維範疇下，進行詞語的區分音節活動。洪堡

特稱這種活動為「知性行動」，並說：「假如語言的原型並未存在於人的知性中，

那麼語言就不可能被發明出來[...]因為語言中不存在任何零散的東西，它的每一

要素都表現為一整體的組成部分。[...]知性行動是理解任一個詞的必要條件，但

它本身則以掌握整個語言學為前提」。7 

  洪堡特雖然接受康德先驗邏輯學的觀點，主張知性範疇對於現象的雜多具有

建構性的作用，但他並不認為範疇透過構想力的圖式，即可以應用於感性的雜

多。透過感官的感性直觀所提供的現象整體，的確必須先經過在意識中的反思分

析，才能依其特徵的區分加以識別，從而形成我們對於事物的概念。但在赫德的

影響下，洪堡特也認為這種覺識反思的分析識別工作，仍有待於詞語的進一步協

助。因為惟有在反思的區分中，同時借助語音的區分音節，才能透過以特定詞語

作為名稱，而使表象的知性區分活動所認取的結果，成為客觀可認知的對象性存

在。我們的思想範疇具有建構對象，並從而使存在物之為存有物的個體化原則能

被說明，這都依賴詞語區分音節的命名活動，洪堡特因而說：「概念經由詞才成

為思想領域中的個體，詞把本身的重要性賦予了概念，思想通過詞而獲得確定

性」。8 

    人類的邏輯思維範疇雖然具有普遍性，但語音建構的法則卻具有民族的差異

性。民族的語言結構差異性表現在，他們各自以不同的詞語形態學建構，與句子

組成部分之不同的句法學連結方式，來形構他們的文法形式。這種差異一方面凸

顯，人類雖有普遍的邏輯思想結構，但我們依這種「知性行動」的指導，在現象

領域進行認知的識別區分活動中，卻同時受到具差異性之文法形式的影響。也由

於在詞語的區分音節活動中，我們在知性範疇的規範外，仍必須符合文法之形式

合法則性的要求，因而洪堡特即稱這種內在於民族語言形式中的合法則性要求，

                                                 
7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in Beziehung auf die verschiedenen Epochen 

der Sprachentwicklung“, 14-15/23. 

8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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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出於民族之「語言感」 (Sprachsinn)而來的「內在語言形式」 (innere 

Sprachform)。一旦表象的建構必須透過聲音之區分音節的詞語命名活動（或語音

的建構過程），才能為它作為經驗對象的個體性存在奠定其同一性的基礎，那麼

我們對世界的認知，即因它必須經由具民族差異性的內在語言形式的中介，而使

得原本基於普遍知性範疇的人類精神活動，「通過[語言]自身內在結構與基本成

份，而以很不同的方式引導並束縛著精神與感知」。在這個意義下，各民族不同

的內在語言形式所形成的語言世界觀，即具有民族差異性。9 

    

    (二) 洪堡特的語言類型學區分 

 

  「總體語言研究」意在透過語言研究人類整體精神活動的表現，但各種真實

存在的民族語言，卻都僅表現在不同內在語言形式影響下的語言世界觀。可見，

語言學研究若要真正達成它的目標，就必須盡可能地研究各種語言在經驗上可把

握的差異。這種差異的比較研究，不僅需要針對親屬語言在地理散布與歷史發展

過程中的差異，進行橫向的比較研究10，也需要針對不同起源的語言，進行它們

在歷史發展中始終保持著結構一致性的縱向比較研究。11洪堡特對於印歐語這兩

種類型的比較研究都極為關切，但為了能儘量找出不同的語言類型，以能從具有

基本差異之語言類型的比較中，找出人類精神的共同性，洪堡特更跨出印歐語的

領域，努力去研究美洲語言、南太平洋語言、埃及語言與漢語。對洪堡特來說，

歷史比較語言學若只局限於研究印歐親屬語之間的差異，那麼這最多只能對印歐

民族遷移所產生的音變與意義轉變做出解釋，但卻不能為人類精神的總體表現，

提供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因為嚴格說來，在印歐親屬語之間，並不存在真正具

有原則性差異的不同語法形式。 

  相同語系的內部差異可以透過各種詞類，特別是動詞與名詞的時態、格位變

化來做橫向或縱向的比較。但對於不同語系的比較，則需先進行語法的類型學分

析，以能對語系之間的不同提出判別的標準。在洪堡特之前，Johann Christoph  

Adelung(1732-1806)與 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等人，早已經對語言之語法形

態的分類，提出許多不同的看法。12但洪堡特並不滿足於語言外表上的差異，而

主張應就人類精神發展的內在目的，來看會產生內在語言形式差異的根源所在。

正如任何有機體的外在形態差異，都應從其內在目的性的實現程度，來加以觀

                                                 
9   洪堡特因而說：「透過思想與詞的相互依存關係，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出，語言不只是表達

已知真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是啟示未知真理的手段。語言的差異不是聲音和符號的
差異，而是世界觀本身的差異。一切語言研究的根據和最終目的均在於此」。參見：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27/32. 

10   Bopp的《梵語、禪德語、阿爾明尼亞語、希臘語、拉丁語、立陶宛語、古斯拉夫語、哥
特語和德語的比較語法學》(三卷本，1833-1852)即屬此類的研究。 

11  Grimm在《德語語法》(四卷本, 1819-1837)中，對於古德語從希臘語、經由哥特語到高地
德語的歷史發展的研究，則屬此類的研究。 

12 請參見 Steinthal 對於洪堡特之前的語言類型學區分的歷史研究。Heymann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Berlin: Ferd. 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60), S.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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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同樣的，我們若要真正從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來看出人類精神活動的體

現，那麼就必須先理解語言發展的內在目的性何在。因為在一方面，語言作為有

機體，其發展的完善性同樣必須取決於其內在目的性的實現，而不在於語言是否

能滿足作為溝通或傳達的工具，否則語言的差異就沒有內在的意義。另一方面，

我們惟有預設人類語言有共同實現的內在目的，那麼對於各種不同類型的語言，

才有進行比較研究的共同基礎與標準。洪堡特因而主張，語言類型的區分應就各

種語法形式能實現語言之內在目的性的完善程度，來判斷它們之間的基本差異所

在。 

  如果語言的類型學區分，必須依據各種語言形式實現語言之內在目的性的完

善性程度來做區分，那麼洪堡特就必須先界定出，什麼才是語言的內在目的？又

怎樣才算是完善地實現這個內在目的？洪堡特認為這不能有其它的判準，而只能

就上述語言與思維的內在關係來加以說明。他先據此指出：「將現象世界的質料

鑄塑成為思想的形式，乃是語言的本質」13，或者說：「語法的全部努力，正是

體現在借助語音來描述知性行動之上」14。換言之，如果我們依上述語言與思維

的關係，將語言的本質定義為：透過語音來描述知性行動，從而使現象的質料能

具有思想的形式。那麼最為完善的語法形式，即必須達到：「知性行動造就概念

統一性，而詞這種感性符號的統一性，要與知性行動相配合，概念的統一性和詞

的統一性，必須通過言語在思維中儘可能緊密的相互配合[…]最後達到(詞與概念)

的絕對統一」。15這即是說，惟有詞與概念能達到絕對的統一，我們才能最完善

地達到以語言表達思想的語言內在目的。然而，在什麼意義下，我們才可以說，

在以語音表達知性行動時，我們的概念性思維是與語言的詞語表達，達到最大的

統一，從而實現了語言最內在的本質，或達到它最大程度的完善性呢？對此，洪

堡特即提出「觀念性的明確」與「聲音系統的完整」這兩個標準，他說： 

 

語言的特性在於，它將介於人與外在世界之間的思想世界附著在聲音之

上，每種個別語言的規定因而可以關係到在語言中的兩個主要觀點，亦

即：「觀念性」(Idealität)與「聲音系統」(Tonsystem)來說。前者若脫離完

整性、清晰性、確定性與純粹性，後者脫離完善性，那就是它們的缺點，

反之，則是它們的優點。16 

 

這也就是說，如果語言與思維是不可分的，或人與世界之間的思想關係，必須經

由語言中介的話，那麼語言作為人類精神之思想建構的官能，語言的聲音表達即

必須能在知性行動的影響下，儘可能以完善的語音系統來表達思想。反過來說，

一旦我們的思想能在語言中得到表達，那麼它就脫離感性既與的整體，而在語言

                                                 
13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17/25.  

14 Humboldt, “Über das Entstehen der grammatischen Formen“, 292/46.  

15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21/ 28. 

16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und ihren Zusammenhang mit dem   

Sprachbau,“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5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6), 1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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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節區分的協助下，從雜多的現象認取了可指認為同一的對象，並在這種觀念

性的掌握下，確立了我們對於世界的觀點。換言之，語言內在目的的實現，其完

善性的標準即在於：在語言中對於存有世界之觀念性的清晰明確性，以及用來表

達這種觀念性世界之語音系統的完整性。 

  洪堡特隨後即根據各種語言形式，各自能實現語言之內在目的性的不同完善

程度，將各種語言形式區分成以下三種主要的語言類型： 

 

語言起初只表稱事物，而把起聯結作用的形式，留給聽話人處理，由他自

己在思維中予以添補。但語言有辦法減輕這種經由思維添加形式的方式的

難度，一是利用詞序，二是借用一些表稱事物和實物的語詞來指示關係和

形式。這樣在最低的發展階段上，出現了由慣用語、短語和句子完成的語

法表達。 

在第二個發展階段上，出現了由固定的詞序和搖擺於實物意義與形式意義

之間的詞來擔任的語法表達。詞序逐漸一致起來，具有形式意義的詞也加

入進來，從而產生了詞綴。但要素與要素之間的聯繫還不固定，接合之處

還明顯可見，整個形式還只是一個聚合體(Aggregat)，而不是一個統一體

(Eins)。 

在第三個發展階段中，出現了由形式的類推造就的語法表達。終於，形式

特性得以貫穿整個語言。詞成為一個統一體，只利用變化的屈折音來表達

不同的語法關係；每個詞都屬於某個確定的詞類，不僅有詞彙個性，而且

有語法個性；表稱形式的詞不再另有附帶意義，而是成為純粹的關係表

達。17 

 

  在這三種不同類型的語言形式中，「觀念性的明確」與「語音系統的完整」

這兩個判準，達到不同程度的貫徹。在這三種類型中，首先表現出來的是語音系

統完整性的原則。語音最初只是用來做指稱事物的詞語，其後一些具實物意義的

語詞脫離了它的原義，而慢慢轉變成具有語法形式意義的詞綴，最後這些詞綴被

以屈折變化的形式併入到詞語本身中，每個詞即因這些有規則的屈折變化，而屬

於確定的詞類。在這個過程中，語音的系統不僅用於指稱事物，而是由詞類關係

建構成語法。其次，語音系統的完整性同時也有助於思想之觀念性的達成。在這

三種類型中，最初我們只能透過詞序的排列來反映事物之間的概念關係，它的意

義必須取決於詞語本身的意義。但當具語法形式的詞語出現後，在一種由詞類的

區分所構成的語法系統中，思想在語言中就可以得到有機的整合。亦即，我們可

以透過語言的語法有機組織，把人類的思維範疇貫徹於對世界的理解中，從而透

過語言把世界轉化成表現人類精神的觀念性世界。而這亦即洪堡特著名的「將世

界轉化成語言」(Verwandlung der Welt in Sprache)18的講法。 

                                                 
17 Humboldt, “Über das Entstehen der grammatischen Formen“, 305-306/62-63. 

18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en Dualis,“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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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語言類型學的這兩個區分原則，所區分出來的三種類型，洪堡特解釋了

Schlegel 以來，僅依語言的外在形式所區分出來的孤立語、粘著語與屈折語的形

態。且依此而論，漢語之為孤立語，主要並不是根據它的單音節或根詞語的特性，

而是它沒有以屈折變化的手段發展出詞類的區分，以致於能有機地把我們對世界

的認知組織起來，並使之轉化成觀念性的世界。而屈折語的語法形式則是最完善

的，因為在它之中，構詞的形態學與構句的句法學，透過字尾變化的方式對詞類

所做的區分，與透過語法連接詞所構成的語言表達結構，即最有助於達到思想的

觀念性與聲音系統的完整性。由於這三種類型具有實現語言之內在目的性的不同

完善程度，洪堡特從而將它們看成是人類語言發展過程的三個階段。他有時並在

粘著語與屈折語之間，又區分像美洲語言的複綜型態，而主張語言類型的四分

說。有時他認為粘著語只是不完全的屈折語，因而主張二分說。由於他主張屈折

語才是真正達到完善性的語言，因而他有時甚至認為語言其實就只有一種形態，

亦即所有語言的發展，都只是向屈折語的形態發展而已。19 

 

  (三) 洪堡特漢語研究的難題 

   

    洪堡特從人類精神發展的角度，把語言類型三分說的觀點，詮釋從無機排列

到有機組織的發展完善過程。這似乎可以合理的反映出，漢語只是一種非常原

始、野蠻或最多算是人類童年的語言，從它的結構看不出人類精神的充分表現。

洪堡特早期因而也常說：「漢語完全或幾乎沒有語法形式」，但他這種觀點卻很快

遭到外在與內在的挑戰。外在的挑戰在於法國漢學家雷慕薩出版了《漢語語法》

的專著，透過他的研究顯示，漢語並不是沒有語法形式的；其次，更重要的是，

如果漢語不具有獨立於印歐語之屈折語之外的型態，那麼在「一種說」的觀點下，

就只有印歐語才表現了人類精神的活動。如此一來，洪堡特的「總體語言研究」

構想，就失掉他全部的意義。洪堡特因而在晚年特別著力於漢語語法的研究，以

能挽救他的語言哲學構想。 

  漢語當然不是沒有語法的語言，這正如洪堡特所說，我們說話就是用一序列

的詞語來表達我們的思想。如果這些詞語的排列秩序不存在一定的規則，那麼我

們就無法彼此了解對方所要表達的意思。洪堡特因而說：「詞的語法分類作為一

種決定著語言的內在規律，不知不覺地潛藏在每個人的心靈之中，但它在多大的

程度上在語言中獲得表達，則取決於每一個語言的語法特性。假如不存在這樣的

語法分類，人就不能說出讓別人聽得懂的話，也不能借助語言進行思維」。20雷

慕薩當時雖然依印歐語的語法結構對漢語語法做出了分析，但洪堡特並不滿足於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Bd.6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6), 

28/29. 

19 關於洪堡特對於語言類型學的不同區分觀點，請參見史坦塔爾的詳細闡釋。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52-70. 

20 Wilhelm von Humboldt, “Ü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g.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5 (Berlin: B. Behr’s Verlag, 1906), 31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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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研究。洪堡特認為漢語雖然有語法形式，但這種語法形只是隱涵的，而不是

明示的。21文法學家雖然能將用來區分印歐語的語法形式，應用到漢語語法的分

析上，但這顯然是我們自己加以解釋的結果，而不是這種語言本身就把這些語形

式表現出來。然而洪堡特認為，如果一種語法形式的表現方式不存在在這種語言

中，那麼要不是它沒有意識到有這種必要性，就是它不屑為之。可見，漢語若非

童年幼稚的語言，那麼它必然是有意地堅持以排除一切語法標示的方式，來表現

它自己的精神活動與世界秩序。 

  就洪堡特而言，漢語語法的研究重點因而在於，漢語究竟以什麼有別於屈折

語的方式來表現語言形式，而不在於說明漢語具有哪些與印歐語相同的語法結

構。漢語具有隱涵的語法結構，我們可以用印歐語的語法範疇把這些隱涵的結構

分析出來，這是毫無問題的。但問題是，為何漢語要把無文法性的原則堅持到底，

這是為了什麼樣的語言內在目的的實現？且漢語的這種內在目的性的實現，又為

人類的精神活動與世界秩序的安排，開顯了什麼樣的世界觀與真理觀？為了徹底

回答這些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中不能迴避的問題，洪堡特先透過他認為最能代表語

言完善性的屈折語，來作為分析漢語語法的理論參照點。屈折語的語音系統完善

性與思想觀念性，是透過詞類的區分將語句做有機的聯結。相對而言，一種語言

若沒有詞類的區分，即代表它背後的語言精神，並沒有嘗試在詞語的區分音節

中，同時嘗試把轉化成語言的思想範疇在語言中加以分析，而使它以詞類區分的

形態，來表現思想在知性行動中的範疇活動。一種語言若極有意識地這麼做，並

以明確的屈折變化形態把這種語言的詞類與知性行動的範疇區分結合起來，那麼

它就能做到：一則透過語音系統的完整性使思想達到明確的表達，一則能透過觀

念性使精神得到更大的主宰性與自由。以此為標準，漢語的缺點即明顯可見：它

的語法形態剛好完全與完善的語法形態背道而馳，漢語的最大特色，其實是它沒

有詞類區分，以及它的思想表達無法借助語音系統進行有機的組織，而不只是因

為它的單音節或根詞語的形態。洪堡特因而說：  

     

漢語語法最根本的特性我認為是在於這樣一點，即，漢語不是根據語法範

疇來確定詞與詞的聯繫，其語法並非基於詞的分類，在漢語裏，思想聯繫

是以另一種方式來表達的。其它語言的語法都由兩部分構成，一是詞源部

分，另一是句法部分，而漢語的語法只有句法部分。22 

 

  洪堡特說「漢語的語法只有句法部分」，這是因為透過雷慕薩的漢語研究，

洪堡特當然也理解，漢語雖然沒有用屈折變化的形式來做出語法的表達，但是漢

語仍能用詞義、詞序、少量的語助詞或說話的脈絡意義的輔助，來表達句子的語

法形式。例如可以將詞語放在主詞之前當做狀語使用，或放在動詞後當做述語使

                                                 
21 洪堡特就此說：「一切語言的語法都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的，由標誌或語法規則

予以表達，另一部分是隱含的，要靠領悟而不是靠標誌或規則」。請參見：Harbsmeier,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 an Abel Remusat, 50/169. 

22 Humboldt, “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309-3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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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只不過洪堡特一則質疑雷慕薩的漢語語法研究，指出像詞序與語助詞（例如

“之”）都並不等同於語法或語法標示詞的語言學性質。更重要的是，洪堡特質疑，

依雷慕薩的漢語語法的解釋，其實只能更凸顯出漢語的缺點。因為如果說漢語的

詞序、語助詞或脈絡意義的作用，只是對於屈折語的文法形式的一種隱涵表現，

那麼：「漢語讓聽者自己去添補一系列中介概念，而這等於要求精神付出更多的

勞動：精神必須去彌補語法所缺的部分」23；或者說：「漢語把添補大量中介概

念的工作留給讀者自己去做，因此給精神帶來了大得多的負擔」24。這將使得漢

語產生兩方面的缺點：(1)如果漢語的語法形式只是隱涵的，那麼說者既不能明

確地向他人傳達他的思想，聽者也不能確定他所理解的，是否即是說者的意思。

如此一來，語言的思想傳達或相互理解就都不精確；其次，(2)如果漢語只是將

具有實義的概念詞排列起來，而不是運用詞類的區分，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轉化

成有機的思想結構，那麼我們在語言的世界理解中，就仍必須受限於現象世界的

不確定性，而使我們無法達到思想的純粹觀念性，精神也將因而無法得到自由的

主宰性。 

  漢語語法的特性雖然不是完全沒有好處，它很適合文學的表現，因為文學的

美即在於能由聽者自行去添加精神的內含。但即使在這方面，洪堡特也不認為漢

語具有更大的優勢，因為屈折語應用細微的詞語變化，也能有更細緻的表現可能

性。洪堡特因而指出，漢語雖然具有純粹智性直觀的優點，但卻缺形構性的想像

力，它無法像印歐語那樣，可以建構純粹思想的觀念性世界。不過，洪堡特最終

也無法否認：「漢語完全或幾乎沒有語法形式[…]卻能達到相當高的智力教養水

平」。如此說來，依洪堡特之見，漢語若有他的優點，那麼它惟一的優點就是它

完全沒有最具完善性的語言的優點。但一個完全沒有優點的語言，它的優點到底

在那裏？難道漢語的結構真要逼使洪堡特承認：「我們所主張的語法形式的必要

性便遇到一個有力的反證」，以致於洪堡特必得放棄他自己先前已經建立起來的

語言學理論系統，而另外建構一種系統嗎？洪堡特對這個語言學的漢語難題始終

拿不定主意，最後只好打算寫信求教於雷慕薩，而寫了〈致阿貝爾．雷慕薩先生

的信：論語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漢語語法的特性〉這封書信形式的論文。 

      

  三、洪堡特文字學的漢字難題 

 

  洪堡特自己也不是沒有解決這個難題的腹案，他只是仍不確定他的解決方向

是否是正確的。他清楚的意識到，漢語的語法問題似乎不能僅在語言學的層面，

而是必須在文字學的理論層面上才能加以解決。洪堡特因而說：「那些對漢語未

採用拼音文字感到驚訝的人，只不過是注意到了漢字可能帶來的不便和困惑，但

他們似乎忽略了一個事實：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言的一部分，它與中國人從

                                                 
23 Humboldt, ”Über den grammatischen Bau der chinesischen Sprache”, 320/133.  

24 Harbsmeier,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 an Abel Remusat, 52/171. 



23 

 

自己的觀點出發看待一般語言問題的方式方法密切關聯。[…]在中國那裏發展起

來的書寫方式本身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件哲學作品」。洪堡特在此一方面洞見

到，漢語如果有它獨特的語法表達形式，那麼就得在漢字中理解文字如何有助於

語言進行思想的表達。漢字本身就包含了哲學的思維，它構成漢語的內在部分，

從而為漢語語音系統的「貧乏」，補充了思想表達的可能性。但在另一方面，透

過漢語語法結構的分析，也使得洪堡特認為有必要把文字視為語言內在的一部

分。就此而言，語言學即不是獨立的科學，語言學必須同時包含文字學的研究，

才是對語言本質的完整研究，而這正是洪堡特另一個極為重要的理論發現。25 

  洪堡特的漢語語法研究，促成他的語言學產生文字學的轉向。只是他對自己

這個觀點，仍持保留的態度。因為他緊接著又說：「儘管如此我仍懷疑，在文字

對語言的影響中，是否真能發現漢語的獨特系統的起因」。26洪堡特在此仍有保

留，是因為在人類的歷史上，語言非常早於文字而出現，甚至許多語言系統極為

精緻的民族，長期以來一直處於無文字的狀態。因而若說漢字是漢語獨特系統的

起因，那麼這就等於說文字在未被發明之前，就能先影響日後才會產生它的語言

之形態，但這顯然是荒謬的。漢字在漢語中的作用，使得洪堡特的文字學陷入循

環論證的難題中。面對這個難題，我們將先回顧洪堡特的文字學理論。洪堡特認

為與內在語言形式一樣，在民族的語言感中，必同時也包含了他們各自的「內在

文字形式」。對於語言本質的研究，因而必須包含文字的研究。而漢語與漢字的

關係，顯然最能呈現語言與文字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一)；其次，洪堡特為了凸

顯文字形態的差異，將造成對語言之思想表達的不同影響，他因而也像對內在語

言形式的研究一樣，嘗試透過文字的類型學區分，來研究不同類型的文字之完善

性程度(二)；在洪堡特的文字分類學中，他主張漢字是一種介於圖象文字與字母

文字之間的「圖形文字」，但對於這種圖形文字能否促進思想的觀念性，洪堡特

則再度陷入兩難的困境中(三)。 

 

  (一) 洪堡特語言學的文字學轉向 

 

    洪堡特在漢語的語法結構研究中，雖然不能確定他寄望以漢字來作為使漢語

的語法結構能被掌握的條件，是否真的能站得住腳。但洪堡特在他的漢語研究之

前，卻已經透過當時對古埃及文字作為一種「語音象形文字」的解譯，而對於拼

音文字與象形文字之間的關係產生了興趣。洪堡特在深入文字學的研究之後，發

現到文字才是語言之完善性的標準，他因而主張「若不研究拼音文字，則不能真

正理解語言的本質」。洪堡特接連在 1823~1824 年間寫了〈論文字與語言的整體

關聯性〉以及〈論拼音文字及其與語言結構的關係〉這兩篇論文。主張文字是確

立語言之形式有效性不可或缺的條件，他並從這個角度出發，提出他的文字類型

                                                 
25 對於洪堡特文字學轉向的意義，可進一步參見 : Jürgen Trabant, Traditionen Humbold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0), 185-216 以及 Christian Stetter, Schrift und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9), 466-480的闡釋。, 

26 Harbsmeier, Wilhelm von Humboldts Brief an Abel Remusat, 8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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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區分與文字完善性判準。印歐語作為屈折語的語法形態，與它作為拼音文字的

文字學形態，最能以同一種形式在思想、語言與文字之間建立相互促進的關係，

洪堡特因而認為最完善的文字形態，即應是拼音文字。而漢字的形態卻剛好是介

於拼音文字與圖象文字之間，以致於洪堡特難以斷定它所代表的精神表現形態。

這使得洪堡特最終雖然主張語言學需依賴文字學的討論才能完整，因而漢語也必

須在漢字的討論中才能得出最後的說明，但他對漢字的定位卻始終處於立場搖擺

的窘境。 

  洪堡特首先在〈論文字與語言的整體關聯性〉這篇論文中，提出他對文字的

定義，並由此發展了他的文字學觀點。他說： 

         

就狹義而言，吾人只能將文字理解成：以特定次序表明特定詞語的記號。

只有這樣的記號才是真正可被閱讀的。相對的，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文字

則可被理解成：經由聲音而發生的純然思想之傳達。27 

 

在這個定義中，文字被限定在只能作為詞語的記號，文字因而必須具有作為記號

之記號的性格。我們一般都認為，人類在發明文字之前，語言的形態早就確定下

來了，只為了種種記錄的理由，我們才發明文字來表達或保持在語言言說中的思

想。思想在語言中是經由語音而被表達的，因而「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文字則可

被理解成：經由聲音而發生的純然思想之傳達」。而文字的作用若僅限於傳達語

言，那麼它的作用當然即應是作為「以特定次序表明特定詞語的記號」。 

  但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洪堡特並不是從文字是表達語言的工具這一點，來將

文字定義為：「以特定次序表明特定詞語的記號」。而是將文字視為民族內在語言

感的必要成份，而從人類精神發展之目的性實現的角度，來看待文字本身以及各

種不同的文字形態所代表的意義。透過對於埃及、美洲與中國文字的新認識，洪

堡特發現到：「吾人若將思想的傳達稱為語言，而將詞語的傳達稱為文字[…]這

將是誤導的」。因為純粹用語音來表達思想，這是屈折語的表達方式，但像美洲

印弟安人的圖象文字，就不是語音的記號，而是直接用圖畫文字來表達思想。埃

及人或美洲土著雖然也是先發展出用聲音表達思想的語言，但他們的圖象文字卻

可以獨立於語言之外，以特定的記號來表達他們的思想。在這個意義下，洪堡特

認為比較正確的說法應是：「語言僅限於指經由聲音的思想標記，而文字則總括

其它種類的思想標記」。28但即使如此，洪堡特仍堅持：「文字最為本質的，即是

作為語言的標記」，並因而把其它的文字形態，都看成是向著這個目的而實現的

一系列發展過程。 

  語言既是建構思想的有機體，那麼表達語言的文字也應與表達思想的語言之

間具有相互影響的整體關聯性。我們因而可以先追問，語言對於文字之表現形態

的影響何在？對此，洪堡特並不是從語言先於文字而產生，因而文字只是作為表

                                                 
27 Humboldt,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Schrift mit der Sprache“, 34. 

28 Ibid.,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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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或記錄語言的工具，而是從語言作為思想的表達這個本質的意義來看語言對於

文字的影響。如前所述，文字的本質之所以必須被定義成是作為語言的標記，這

是因為文字若非用來標記語言，那麼它所表達的思想，就不會是經由語言形構後

的思想。人類精神的自由表現在於，它能以語言的聲音系統來轉化外在的對象世

界，以成為它自己的觀念性世界。但若文字在語言的詞語之外獨立表達思想，那

麼這種思想的內容就不會是具有人類精神或思想法則所確立下來的個體化對

象。在這個意義下，洪堡特才會認為，像是圖象文字即使它們本身的圖像可以直

接作為思想的標記，但它們仍需「以特定序列的特定詞語為基礎」，這即是因為

文字與圖象的區別就在於，文字無論如何都應當能夠表達語言。這亦即洪堡特所

說的：「文字有別於圖象之處至少在於：文字是作為經由語言形構過後的思想之

標記」。29 

  在語言與文字的相互影響關係中，語言對於文字的影響關係，因而是比較容

易理解的。但要說明文字對語言的影響，則相當的困難。這有三個問題：一是在

人類發明文字之前，語言早已存在；二是，有些民族即使有很複雜且系統的語言，

但也常處在無文字的狀態；三是，在古代讀懂得文字的人總是少數。30這樣看來，

要不是文字很難對每一個人都能言說的語言有什麼影響，就是我們得預設，在我

們發明具體的文字形態之前，在民族的語言稟賦中早已存在有「內在的文字形

式」。或者說，在外在的字母發明之前，人類早已經擁有一種「內在的字母」，我

們才能說文字對於語言的語法形式具有影響作用。文字對於語言的影響因而可以

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內在文字形式對於語言建構的先天影響，二是，具體的

文字書寫形式對於語言改造的影響。這兩方面相應於洪堡特對於語言發展之不同

時期的區分。31洪堡特把語言的發展分為「形成」時期與「發展」時期，形成時

期是語言開始創造的時期；而在發展時期，人類已經不可能有新創造的語言，而

只能對語言進行逐步的改善。在語言發展的這兩個時期中，文字對於語言都有巨

大的影響。在語言的「發展」時期，語言已經失去他原初的創造力，因而雖然它

的形式愈趨完善，但其結構與表達形式卻不再有革新的可能性。此時只有文字才

能影響語言的改變，因為只有在文學或哲學等文字作品中，語言的創造可能性才

可能重新被激發。從而使得語言的改造與精緻化，可再經由少數文學家的文學創

作，而展開對未來世代之多數人言說的影響。 

  但最難說明的則是，在什麼意義下，我們可說在形成時期，或即在民族的語

言稟賦中，就已經具有一種「內在的文字形式」或「內在的字母」？以致於我們

可以說，即使一個民族尚未發明出它的文字，但它的文字仍然對它的語言形式的

創造有影響作用。這一點如果真能成立，那麼洪堡特的語言學研究就面臨一個大

的翻轉，亦即若內在語言形式需預設內在文字形式的影響作用，那麼語言的真正

完善性，即取決於文字的形式。這些文字形式的完善性，作為語言最後應實現的

內在目的，即使在時間上較晚發展出來，但在本質上卻是比語言更根本的決定性

                                                 
29 Ibid., 35. 

30 Ibid., S.36，以及 Humboldt, “Ü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109/92. 

31 Humboldt, “Über das vergleichende Sprachstudium“, 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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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語言學的研究因而不能止於以聲音為基礎的聲韻學或語法學的研究，而應

進入到文字學的研究。所以當洪堡特說：「如果不考慮語言與拼音文字的關聯，

就無法完整地認識語言的本性」32時，文字就成為語言完善性的最後尺度，而洪

堡特的語言學也由此而展開它自身的文字學轉向。 

  對於預設內在文字形式的必要性，洪堡特最終仍訴諸人類精神活動的本質來

做說明。人類精神在民族的語言稟賦中，不斷試圖以客觀的形式性，來表現人類

精神對於世界的思想轉化活動。在透過內在語言形式將對象世界轉化成語言的世

界觀時，我們必須依靠規定聲音之區分音節的語法形式。但聲音是在時間中流逝

的事件，我們若要以它作為標示思想之客觀存在的記號，必有流動不居的困難。

而一旦聲音的音節區分缺乏固定性，則音節的區分必不明確，思想也難以得到清

晰的表達。詞語或語句的區分音節活動，因而除了必須接受知性行動的範疇引導

以進行分析性的活動之外，他也必須預設一種內在字母，以使它的音節區分可以

明確地得到確立與固定。這種內在的字母，洪堡特認為它本身即是對於「分節音

的內在感知」。我們人類的精神習於將可思的東西客觀化成為可直觀的對象，我

們一旦意識到我們的語音分節活動，就會自然而然地將這種「音節區分感」

(Articulationsgefühl)客觀化成為可內在直觀的對象。洪堡特因而視這種與外在的

字母有別的「分節音之檢別」(Sonderung der articulirten Laute)為「內在的字母」

(inner Alphabet)。33 

  從文字與語言之相互影響的整體關聯性來看，文字若無語言的協助，則文字

所表達的思想就不能是透過語言形構後的思想；同樣的，語言若無文字的協助，

則詞語與文法結構的聲音系統就不能取得固定性與完整性。在這相互影響的關係

中，文字又佔有更根源的地位，因為文字一方面透過它的外在記號（特別是在文

學中的運用形式）而能對語言形式的精緻化，產生改造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也

透過音節區分感的內在文字形式，促進語言形式產生實際的作用。文字因而是語

言完善性的最後目的，因為惟有文字的使用，才最後確立了人類精神的合法則性

是能透過語言的「形式有效性」而得到實現。34 

 

  (二) 洪堡特的文字類型學區分 

 

  由於文字的形態也是共同決定語言之形式有效性的基本條件，因而對於比較

文法學的研究，就必須進一步研究不同種類的文字對於語言完善性的作用，以能

真正理解內在於民族精神中的自我立法的活動。為此，洪堡特在〈論文字與語言

的整體關聯〉這篇論文，提出他的文字類型學，35然後再依據「不同種類的文字，

其差異之處在於：各種文字對於它們原本所傳達的思想形式，具有較大或較小的

明確性。或者說，它們在傳達的過程中更能保有所欲傳達的思想形式之忠實程度」

                                                 
32 Humboldt, “Ü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108 /90. 

33 Ibid., 119-120/103. 

34 Humboldt,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Schrift mit der Sprache“, 37.  

35 洪堡特的文字類型學區分，請參見：Ibid.,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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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這個原則，來比較各種文字作為表達語言（與思想）之記號的完善性程度。且

由於語言主要是以聲音來標記思想或概念，但透過對圖象文字與漢字的研究，洪

堡特又主張文字也可以在聲音之外，以圖象來標記思想或概念。洪堡特因而即依

據「文字要不是呈現概念就是聲音」的原則，先將文字區分成「觀念文字」

(Ideenschrift)與「聲音文字」(Lautschrift)兩大類。 

  由於洪堡特主張，文字在最廣泛的意義上是指「經由聲音而發生的純然思想

之傳達」，因而惟有聲音文字的形態，才最能達到經由文字傳達詞語的作用，洪

堡特因而也稱聲音文字為「詞語文字」(Wortschrift)。而隨著以聲音來拼寫詞語

的方式不同，聲音文字又可區分成「字母文字」(Buchstabenschrift)或「音節文字」

(Sylbenschrift)。而在觀念文字方面，觀念文字要不是「以它所標記的對象之真實

呈現作為根據，就是經由連結於文字書寫方式的人為系統，以能對這些對象加以

記憶為基礎」。觀念文字因而又可區分成「圖象文字」(Bilderschrift)或「記號文

字」(Zeichenschrift)這兩類。洪堡特對於文字的分類因而可以圖示如下：  

 

 

 

 

 

 

 

 

 

在最初區分的四類文字中，字母文字與音節文字都屬於表達語音的詞語文字，洪

堡特在研究其形式的完善性時，並不把它視為不同的兩類。而在圖象文字、記號

文字與詞語文字之間的區分，也不是截然有別的，而是呈現出一種從圖象文字向

詞語文字過渡的發展過程。這是因為圖象的形態若在書寫中不斷地精簡或轉變，

以致於我們逐漸無法辨識出它原先所表象的對象，那麼它就會慢慢變成「記號文

字」。而當我們習於用這個圖象構成的記號，來表達我們在語言中與它相對應的

語音，那麼這個圖象記號也能具有聲音文字的性質。洪堡特因而說：「對於那些

每天使用這種觀念文字的民族而言，它也成為聲音語言的一部分，因為它也是對

於每一屬於它的概念，以一特定的詞語加以標示」。37 

  文字作為人類精神活動在語言中的創造性表現，雖然有從圖象文字向聲音文

字發展的內在目的性發展，但各民族不同的文字形態也會因其語言形態的不同，

而以某一階段的發展形式作為固定的文字形態。這使得我們可以說，每一種文字

雖然都有它完足地表達語言的不同方式，但整體來講，不同形態的文字仍可說它

們有不同的完善性。這個完善性的比較標準，即如前述是依：「各種文字對於它

                                                 
36 Ibid., 35. 

37 Ibid.,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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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原本所傳達的思想形式，具有較大或較小的明確性。或者說，它們在傳達的過

程中更能保有所欲傳達的思想形式之忠實程度」來判定的。就此而言，洪堡特認

為由字母所構成的「拼音文字」或「詞語文字」是最具完善性的文字。因為拼音

文字本身不具意義，它最能表達出在語言的詞語中所掌握的思想觀念性，而不會

使思想的觀念性受到阻礙。 

  相對的，若我們以圖象作為文字，那麼思想的觀念性，即會受到文字圖形所

直接表象的對象實在性的干擾，就此洪堡特說： 

 

倘若讓圖象成為文字記號，它就會不自覺地排斥它本來應表達的東西，即

詞語。這樣一來，語言的本質即主體性的統治地位便會遭到削弱；語言的

觀念性也會因為現象的真實力量而受損；對象會以其所有的屬性對精神產

生影響，而不是根據詞語與語言個性精神的一致關係，根據詞有所選擇地

綜合起來的那些屬性發揮作用。文字本來只是記號的記號，現在卻成了對

象的記號；它把事物直接的現象引入思維中，從而削弱了詞作為惟一的記

號在這方面所起的作用。38 

 

換言之，我們在語言中以詞語區分音節的方式，以使知性行動的範疇思維，能運

用於現象世界的理解。人類精神即因而能透過語言，將對象世界轉化成我們的主

體性能進行自由主宰的觀念世界。但若我們的文字不能像拼音文字僅是作為記號

的記號，從而使得我們能專以聲音來表達思想，那麼作為概念文字的圖象文字，

就會在語言之外，將未經思想區分的感性世界引入到我們的思想中。這樣一方面

會分散我們的精神，在另一方面，它也會使思想停留在不確定的感性現象之中。

洪堡特因而主張每一種完美的觀念文字，都應變成詞語文字。因為思想必須能在

最精確的個體化中掌握概念，而最精確的個體化則只能在詞語中發現。 

 

  (三) 洪堡特漢字研究的難題 

 

  洪堡特在他的文字分類學中，雖然主張拼音文字才是最符合語言完善性的文

字形態，並批評了由圖象文字所代表的概念文字的缺點所在。但有一種文字的形

態卻使他左右為難，不知如何加以評價。這種文字即是漢字。由於文字的分類只

是類型學的分類，而不是絕對的區分，因而介於圖象文字與聲音文字之間，即有

其它各種可能的文字形態，其中尤以漢字最為特殊。漢字不是字母文字或音節文

字，但它卻仍能以表音的圖象來實現聲音文字的作用；但漢字又同時是概念文

字，因為它的文字圖象部分，的確也一開始就包含有對它所標記的對象的真實呈

現作用。圖象文字仍不能純粹或完全地產生聲音文字的印象，因為圖象是以與聲

音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使一被標記的對象能被記憶起來。但對於漢語而言，漢字

卻可表達聲音文字。為了使漢字與圖象文字有別，洪堡特因而鑄造了「圖形文字」

                                                 
38 Humboldt, “Ü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111/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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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來稱漢字，他說： 

 

圖形文字的表達方式，就我所知，迄今無人使用過。但我認為它是很適用

的，因為漢字真正等同於數學圖形。而我們對那些在圖象之外的書寫方

式，尚未有其它的名稱可用。如果我們稱漢字是概念文字或觀念文字，這

也是對的。亦即當我們是這樣理解的，其記號是以概念而不是以圖象為基

礎。39 

 

  對於作為圖形文字的漢字，洪堡特一方面認為，圖形文字由於與聲音文字接

近，它所選擇的任意記號與字母一樣，都不會分散精神。而且圖形文字的構成仍

有一定的內在法則性，因而它仍能作為純粹思想表達的媒介。在這個意義下，洪

堡特認為圖形文字具有提高語言的觀念性的作用。40但在另一方面，由於圖形文

字不完全是聲音文字，而是與圖象文字接近，因而它也無法達成將外在世界轉換

成觀念世界的語言理想性本質。圖形文字的缺點在洪堡特看來，主要有四點： (1)

圖形文字的記號序列不是固定且純粹地依聲音而連結起來，這使得感性現象對它

而言仍是不確定的思想；(2)圖形文字在本質上仍缺乏獨具的形式，因而它的詞

語的個體性，並不能純由邏輯思維構成，而是需要一些外在的成份來引起心靈的

作用；(3)圖形文字基本上是概念文字，因而圖形文字的記號系統，只能是從內

在或外在世界抽取出來的概念，它本身雖能將世界轉換成思想記號，但世界的雜

多性卻仍將保存在它自身之中；(4)由於圖形文字與其它概念文字一樣，最終並

無法純粹作為聲音而起作用，我們因而雖然可以根據概念之間的關係，來理解它

的記號有效性與整體關聯性，並可略過聲音而直接建構思想，從而使得它可以同

時被視為語言的一部分。這種特性使得漢字具有使不同的民族能夠相互理解的優

點，但這種優點卻是以放棄原初語言的個體性為代價。洪堡特因而認為圖形文字

的另一個缺點，即是它容易弱化真實的民族語言的原初個體性。41 

  就此，我們即可理解，洪堡特對於漢字是否有助於漢語達到完善，會一直猶

豫不決的原因。漢語只能依靠詞義、詞序與言說脈絡來理解，它本身既無詞類的

文法區分，也沒有明確地將句法的形式有效性客觀地表現出來。它需要漢字的協

助，因為漢字作為圖形文字，能以表音的任意性符號，而以符合特定法則的方式，

來表達語言的詞語系列。再者，圖形文字本身的記號是由內、外在世界的概念中

抽取出來的，因而它的記號系列本身就具有概念的整體關聯性，它本身因而也可

視為具有能組織與表達思想的語言作用。漢字因而包含有中國人理解世界的哲學

觀點在其中。漢字不只是記號的記號，而是獨立的思想表達，因而漢字本身即是

漢語的一部分。但洪堡特最後卻又質疑：「儘管如此我仍懷疑，在文字對語言的

影響中，是否真能發現漢語的獨特系統的起因」。洪堡特之所以舉棋不定，質疑

我們並不能以漢字來解釋漢語作為孤立語的特殊完善形態，其原因顯然在於，他

                                                 
39 Humboldt, “Über den Zusammenhang der Schrift mit der Sprache“, 40. 

40 Humboldt, “Über die Buchstabenschrift“, 111/94. 

41 Ibid., 112-113/ 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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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字學的研究中，發現作為圖形文字的漢字所包含的世界觀，並不能達到透過

語言將世界轉換成觀念性世界的語言目的，而是在圖形記號的建構中，仍會將現

實世界的雜多性與不確定性帶入到思想中。在這個意義下，洪堡特即使對漢語不

使用詞類與文法標記詞，因而在文字上也不使用拼音文字，這種貫徹到底的高度

一致性，表達高度的贊賞。但他最終仍然認為，漢語與漢字並不能像屈折語的拼

音文字形態，能達到表達思想之觀念性的那種高度完善的程度。 

 

  四、在漢語中的漢字思維 

 

  洪堡特在他的文字學著作中，雖然探討了漢字作為圖形文字在人類各種文字

形態中的特殊定位，並且也針對漢字所屬的圖形文字的一般優缺點做了原則性的

闡釋。但它並沒有詳細對漢字進行具體的分析，以致於我們仍不能清楚地理解，

他認為漢字本身就是一件哲學作品的涵義是什麼。洪堡特將漢字界定成介於圖象

文字與字母文字之間的圖形文字，他只是透過類型學的區分來確定這一點，然後

再從漢字與漢語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來證成漢字採取「圖形文字」這種形態的

必要性。在洪堡特的影響下，當時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植物學館長兼漢學家恩德

利希爾，即嘗試進一步吸收當時漢語研究的兩大重鎮：即在巴黎的天主教漢學

家，與在澳門的基督教漢學家的研究成果，42繼續完成洪堡特未完成的漢字思維

研究。恩德利希爾首先對於「六書」的說法做出批判的分析(一)，他對漢字的觀

點後來被史坦塔爾採用來證成洪堡特主張漢字的圖形文字形態，正是從圖象向字

母發展的過程。史坦塔爾透過文字學的批判，說明漢字的哲學工夫所在，但他仍

未能超脫漢字不及拼音文字的語音中心義觀點(二)。直到 20 世紀初，Wundt 才在

語言手勢起源論的研究中，發現到漢語作為非語音中心主義的基礎(三)，這對洪

堡特傳統的漢字研究，具有很大的推進作用。 

 

  (一) 恩德利希爾的六書詮釋 

 

  恩德利希爾接受洪堡特的看法，他也認為拼音文字才是最符合語言本質的文

字形態，因為它能在人類眾多的聲音中，找出數量有限且具基本差異的聲音（今

日所謂的「音素」），以透過合法則的有機建構方式（構詞的形態學法則），而以

特定的聲音聯結作為每一有意義差異之概念的標記。若拼音文字是語言的內在本

性所要實現的目的，那麼漢語應該也不例外。恩德利希爾的《漢語文法基礎》因

而即非常有洞見的，主張對於漢語文法的研究，應從〈文字學〉(Schriftlehre)這

一部分的討論開始。他對漢字文字學的分析即是要證明，漢字的發展也是從純粹

                                                 
42 恩德利希爾稱雷慕薩與其弟子 Stanislas Julien 為當時漢語研究的「法國學派」，稱 Marshman, 

Morrison, Medhurst, Goncalves, Callery 等人為「英印學派」(anglo-indischer Schule)。請參見：
Stephan Endlicher, Anfangsgründe der chinesischen Grammatik (Wien: Druck und Verlag von 

Carl Gerold, 1845), VI-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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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圖象文字向聲音文字發展的過程。並以此說明漢字之所以會是一種介於圖象文

字與聲音文字之間的圖形文字的語言學基礎。恩德利希爾的文字學對於漢字的歷

史演變也做了詳細的介紹，但他對於漢字的構字原則，卻不是像中國傳統文字學

是從文字外在形態的歷史變遷過程，而是從洪堡特語言哲學的傳統，亦即從語言

之內在目的性實現的有機體觀點，來研究漢字的構詞學，這使得他對「六書」形

成一種非常有洞見的解釋觀點。 

  恩德利希爾首先指出漢語是單音節的語言，他依康熙辭典作為統計的基礎，

指出漢語大約只有 450 個單音節的詞語。以這麼少數的聲音聯結所構成的詞語，

來表達數量無限的概念，那麼勢必會造成，必須用同個一個聲音(詞語)來表達許

多不同概念的難題。但若我們無法用一種由特定的聲音聯結構成的詞語，來標指

一特定的概念，那必會造成理解上的困難。漢語的這種單音節結構，因而不可能

允許採用拼音的文字來加以表達。因為若漢字只是拼音文字，那麼它將無法透過

詞語的聲音概念，指出一特定而明確的概念。漢字因而必需在它作為詞語的聲音

記號之外，同時包含有一表達概念的記號，以將同一個聲音所指的不同概念，加

以明確的規定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漢字一開始當然得採用圖象文字的形態，因

為惟獨以圖象作為標指相應詞語的聲音記號，它才能借助它本身對外在事物的直

接表象，而同時具有概念記號的表意性質。他因而說： 

   

單音節的語言只能產生數量非常有限的聲音聯結，但為能表達數量非常多

的概念，這即將造成必須用同一個聲音聯結來表達非常多不同的概念。因

而當這種文字首先嘗試用一個特殊的圖象來呈現每一種概念時，那麼它就

不僅致力於確立它自己作為在這種語言中可能的聲音聯結的聲音記號，而

是也必須確立它自己作為概念的記號，以使這種充滿多義性的聲音能被限

定用於指特定的概念。43 

 

  對於這一點，恩德利希爾以”tćeu”這個詞語為例。在漢語中發“tćeu”這個音的

詞語包括「小船」、「行政區」、「星期」與「皺摺」等概念，我們因而無法區分“tćeu”

這個語音所代表的意義，除非我們用漢字把它的意思寫成「舟」、「州」、「周」與

「皺」等，我們才能確知它所指的概念。此外，同樣發“tćeu”的音，還可以指某

種馬、草或魚的名稱，但我們不需為此而另造新字，而只要把「舟」脫離它原來

直接表象的對象(小船)，而借用他所發的聲音，並在文字的寫法上，加上他所屬

的種類範圍之表意圖形，那麼即使許多詞語都同樣發“tćeu”這個相同的音，但借

助漢字的構詞，它所指的對象概念卻仍能很明確地被指出來。以他自己所舉的例

子來說明(如下圖) 44，借用“tćeu”這個聲音，再分別加上水、言、火、馬等表意

的圖形，它就能被用來指稱完全不同的概念。這因而使得漢語能以很有限的單音

節語音，來表達非常多數的不同概念。 

                                                 
43 Ibid., 4. 

44 Ib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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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恩德利希爾的漢字觀點中，因而即使是「象形」，也既是表音、又是表意

的文字。漢字不是用字母來拼音，而是用圖象來標示聲音，由聲音所構成的詞語

是指稱我們對對象的概念，因而除了具體的對象外，仍有抽象的概念或沒有具體

形態可言的事件，也是詞語要表達的對象，漢字因而在「象形」之外仍有「會意」

與「指事」。但當需要表達的概念愈來愈多，那麼圖形的表達手段或因已經窮盡，

或不宜過多以免難以記憶，即需借用理念相連結或聲音相近的類推或隱喻的方

式，來以現有的圖形表達日益增多的概念，此即為「假借」與「轉注」的構詞原

則。對於恩德利希爾而言，所謂「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與「假借」

只是五種建構圖象的方式，他把這五書放在〈論圖象〉(Von den Bildern)這一章

中，指出它相當於中國人所講的「文」，而還不是「字」。字是由圖象合組而成的，

它作為表達語言的字符(Schriftcaracter)必得如上所述，配合漢語單音節一音多義

的性質，需同時包含有作為語音成份的聲音記號，與作為表意成份的概念記號，

這兩種不同種類的圖象在自身中。 

  恩德利希爾因而不把「形聲」當成是建構圖象之不同方式中的一種，而是把

它當成是漢字的內在構成原則，並把它放在〈論字符〉(Von den Schriftcaracteren)

這一章中討論。象形與指事這些最早的漢字，透過模仿事物，本身具有圖畫性的

概念指稱作用。但如洪堡特所見，文字與圖象若有原則性的區別，那麼這就在於

文字的圖象表達仍必須以詞語作為基礎。簡單的講，文字總是用來標記詞語的，

因而只要象形文字是文字，那麼它就必須具有表音的性質。象形文字因而同時具

有作為表意作用的概念標記，與作為表音作用的聲音標記這雙重身份。在象形文

字中，這種身份是合一的，但這不排除他可以分別使用來合組成其它的字。 

  語言的發展必須尊重習慣的用法，所說出來話，才是大家能共同理解的。一

旦最早的象形文字被用來標指特定的聲音與概念，那麼日後這些聲音、概念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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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字的寫法，就形成一種固定的關係。一個原來表達某一概念的圖象，因而一方

面可以脫離他的表意成份，而被單獨地視為聲音標記來使用，它也可以無視其語

音的成份，而被當成是概念記號來使用。以致於我們在漢字的構成中，即可依據

某個詞語的語音表達與這個圖象具有相同的語音，而以類推的方式來造字，或者

可以依某個詞語的語意內含與某個圖形具有相近的概念，而以隱喻的方式來造

字。但這些造字的可能性，都必須基於在一個字符中，同時包含有聲音記號與概

念記號，以滿足漢字應同時具有表意與表音雙重功能的要求。依恩德利希爾的觀

點，形聲因而是詞語（字）的構成原則，而不只是圖象（文）的構成原則。 

 

    (二) 史坦塔爾論漢字的哲學 

 

    在洪堡特之後，史坦塔爾最致力於發揚洪堡特的語言哲學理論，他的語言學

研究的座右銘是：「若要研究任何語言學的問題，我們絕不允許沒有先問過，洪

堡特對此已經教導過我們什麼了」。45他在《論語言結構的主要類型之特色》專

書中，依他自己進一步發展的語言心理學，為洪堡特論漢語只有依詞序而建立的

句法，補充其能被理解的可能性基礎，以試圖解決洪堡特語言學的漢語難題。而

在《文字的發展》一書中，他則透過對洪堡特文字學的批判，而依據恩德利希爾

對於漢字具音義同構性的特性，以解釋為何漢字作為哲學作品，能夠反饋地影響

漢語，並據此來解決洪堡特文字學的漢字難題。 

  洪堡特認為漢語的最大特色，即是它沒有詞類的區分，而且它的文法並不是

由詞語的屈折變化與文法標記詞，以有機的形式組合起來的，而只是依靠詞序與

言說脈絡所決定。史坦塔爾認為，這不代表漢語因而是由根詞組合而成的語言，

而是應徹底地說，漢語本來就是一種沒有「詞語」的語言。46漢語的最小單位並

非是詞語，而是類似句子的詞組。因為依洪堡特的說法，詞語必須是語句之有機

組織的一部分，沒有任何變化的根詞只是在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中的一種抽象預

設，但在實際上不可能有語句是單單由根詞構成的。漢語表面上看來，僅是由純

粹的根詞排列而成，但其實在漢語中所有的詞語都是以「根詞組」(Wurzel-Gruppen)

的形式出現，換言之，將漢語理解成由根詞的詞序排序所形成的，這是我們加以

分析的結果，實際上漢字並不孤立出現，它總是與其它漢字成組地出現。印歐語

的語言基本單位是「詞語」，但漢語的基本單位卻應是不可分割的「詞組」，這種

根詞組代表對某些表象之間的關係的掌握。47 

  史坦塔爾認為，漢語的這種特性，代表漢語並不是一種由形式性思維所主導

的語言類型，它的表達是由思考內容本身的關係性所規定的。亦即在根詞組中的

表象連結，並不是透過將對象世界分析成個別的基本單位，再由語法依思想的知

性行動加以綜合而成。而是依對象對於心理感受的重要性，而以心理學的價值認

                                                 
45 Heymann Steinthal, Die Entwicklung der Schrift (Berlin: Ferd. Dümmler’s Verlagsbuchhandlung, 

1852), 31. 

46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112. 

47 Ibid.,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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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事物之間的表象關係以詞組的方式表達出來。表象之間的心理學價值構成

他們之間重要與否的關係，在心理學上重要者即優先得到表達。這種心理學感受

的價值一旦被普遍接受，它們即構成關係類推的基礎，並透過習慣使用，而形成

在詞序中進行主導的語法規則。48 

  漢語的詞序所說出的聲音系列，若是由表象之間的心理學價值關係所構成

的，且若漢字必須能表達出漢語的這個特性，那麼漢語就得在聲音之外，同時表

達這些表象之間的心理學價值關係。漢字的構成，因而必須把那些對我們心理學

價值有影響的因素都考慮進去。像是我們將「眼」與「水」合寫成「汨(淚)」，

將「心」與「白」合寫成「怕」，這些都是基於我們必須能在文字中反映出中國

人的詩性直觀、形上學與倫理學觀點的考慮。在這個意義上，史坦塔爾認為漢字

是最能為民族心理學的研究提供線索的語言。49漢語不必依據詞類的語法區分與

文法標記詞，而僅依詞序即可理解，這除了需要語言的心理學的說明之外，在實

際的運作用即如洪堡特所說的，漢字必須同時也是一種語言。換言之，漢字本身

不僅具有表音的作用，它同時也需作為表意的概念文字。史坦塔爾因而說：「漢

字是一種帶有顯著語音成份的表象文字(Vorstellungs-Schrift)[...]它同時提供兩種

圖形的結合，亦即表意與表音圖形的結合」。50史坦塔爾並因而乃在他的《文字

的發展》這本專著中，對於漢字的文字學哲學，提出他的看法。 

  對於史坦塔爾而言，洪堡特雖然已經認識到內在字母與外在字母的區分，並

主張民族的語言感不僅決定了語言形態的發展，也同時決定了文字形態的發展，

因為這兩者都建立在語言之形式有效性的精神內在要求之上。但史坦塔爾認為，

洪堡特將語言與民族的語言感，以及文字與民族的語言感之間的關係混淆了。因

為洪堡特只是將內在文字形式理解成對語言之區分音節的感覺，但卻忽略了，透

過語言將思想對象化與透過文字將思想對象化，對於人類精神發展會造成截然不

同的影響。史坦塔爾非常清楚地看出來，如果文字是直接從民族的語言感中發展

出來的，那麼我們只需要語言就夠了。這正如許多民族對語言的區分音節有極為

敏銳的感受，但這卻不必然因而即能獨立發展出文字。文字的發明應有獨立的動

力，這建立在文化需求與思考能力的提高之上。史坦塔爾指出，發明語言使人脫

離動物的狀態，但文字的發明則使人進入文化的狀態。51文字的發明既不是像蒸

汽機的發明，他的生成也不像語言一樣是以有機的方式必然地產生出來。文字因

而不是基於本能的基礎，而是對本能的脫離與提昇到文化的狀態。就此而言，既

然漢字在語音之外，本身即是一種概念文字，因而在漢字的建構中即含有中國先

民在其文化創造中的哲學思想。 

  對於洪堡特略嫌粗略的漢字文字學研究，史坦塔爾也做了進一步的研究。他

同樣主張應透過文字形態的類型學區分，來研究作為人類精神表現的「內在文字

                                                 
48 Ibid., 114. 

49 Steinthal, Die Entwicklung der Schrift, 91. 就漢字的構詞學能反應出中國人在「詩性直觀、形
上學與倫理學觀點」方面的「哲學工夫」，請特別參見關子尹教授在〈寓抽象於具體－論
漢語古文字中的哲學工夫〉一文中遠為詳細的研究。 

50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137. 

51 Steinthal, Die Entwicklung der Schrift,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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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他主張： 

 

我們可以定義說：文字即是把語言從耳朵的領域轉移到眼睛的領域，或者

說：文字即是言說經由可見記號的表明。或最一般而言：文字即是經由視

覺的理論傳達(theoretische Mittheilung durch den Gesichtssinn)。[...]我們因

而可在文字中區分出三種要素：(1)言說或所傳達的[內容](die Rede oder 

das Mitzutheilende)，(2)可見的記號或文字的外在形式，(3)內在文字形式

(innere Schriftform)或言說能被掌握成某種外在被標示者的方式。這在語言

或其它藝術呈現中也都有之。就像研究語言，我們主要不是研究它的思想

內含或外在的聲音，而是研究它的內在語言形式；同樣的，我們研究文字，

也不是要研究它所呈現的內容或它的外在記號，而是它的內在文字形式。

但對於任何內在之物的研究，我們都有一個公理，就是應從它所鑄造而成

的外在形式來著手。52 

 

換言之，我們研究文字，不只是要研究它所呈現的內容或它的外在記號，而是它

的內在文字形式。為了這個目的，史坦塔爾不僅對世界各種不同形態的文字做了

更詳盡的分類，他更主張如果要確立拼音文字是語言發展之完善性的內在要求的

話，那麼關鍵之處即應對漢語與埃及文字進行比較研究。這兩種語言在地理上相

隔遙遠，在歷史上沒有互相影響，因而若我們證明埃及的語音象形文字與漢字的

形聲字，都代表從圖象走向字母的文字發展趨勢，那麼我們就能證明這是人類精

神的一種普遍法則的表現。以致於它才能在歷史上沒有相互影響的兩個民族中，

都以同樣的發展法則表現出來。53史坦塔爾因而有別於洪堡特對於文字類型學區

分，他在洪堡特區分的「觀念文字」(Ideenschrift)與「聲音文字」(Lautschrift)這

兩大類中，再將聲音文字細分成「聲音文字」與「拼音文字」(Alphabetische 

Schrift)。這樣漢字就既不是與「圖象文字」相同的「觀念文字」，也不是與「拼

音文字」相同的「字母文字」，而是獨立一類的「聲音文字」。只是漢字作為聲音

文字是使用圖形來表音，因而它與觀念文字又有混合。54 

  史坦塔爾借助古埃及文字與漢字的研究，發現兩者作為「語音象形字」都有

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是在表音的圖形之旁，增加一個表意的圖形，以限定該語音

能指稱出相當的詞語概念。如同古埃及文習於使用一個表意的圖形來作為「限定

符」(determinative)，以限定語音所指的特定對象。55在漢語中我們也習於將一個

對象所屬的類說出來，並在漢字中將這個類屬的區分作為表意的成份，而以漢字

的圖形記號表達出來。他舉例說，在漢語中我們習於將“松”所屬的類“樹”說出

來，口語因而必須說「松樹」才容易明白。在漢字中亦然，我們以「木」的圖形

來粗略地表象樹的概念，「公」則是作為表音成份”sun”的記號。這樣「松」即表

                                                 
52 Ibid., 52-53. 

53 Ibid., 81. 

54 Ibid., 56. 

55 Ibid.,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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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在樹木這一類事物中，那些我們以”sun”的聲音來指稱的對象。漢字透過這個

方式，來使每一種事物的概念都能以一個表意符號來加以表達。「松」、「柏」即

以不同的聲音在樹這一類中做出區別。56 

  同樣的，”sun”與”bo”雖然在語音上指涉非常多不同的概念，但只要透過「木」

來加以規定，那麼它們所指的對象即可明確地得到規定。且在漢字中我們就可以

不必把在口語中的“樹”寫出來，因為「樹」已經在「松」字的「木」中表達出來

了，寫成松樹將是重覆書寫兩次的樹，因而在文言中我們可以單說「松」即可。

在這裏即明顯的可以看出，漢字影響了漢語，不僅我們怎麼說就怎麼寫，而是有

時我們這麼說，是因為我們是這麼寫的。透過與埃及文字的比較，史坦塔爾指出，

漢語雖然沒有詞語的語法分類，但並不是沒有分類，漢語的詞語分類是依靠漢字

以其類屬的圖形作為表意成份的方式而完成的。這些經常被使用的類屬區分，即

是在中文辭典作為部首而使用的主要 214 個左右的圖形。57 

 

  (三) 馮特論手勢語言與漢字 

 

  透過恩德利希爾與史坦塔爾對於漢字的具體研究，我們可以先總結出兩點：

(1)相對於印歐語是在語言中進行「以音構義」的知性行動，漢語則是在文字中

進行「音義同構」的感知行動。而從恩德利希爾對於六書的詮釋中，我們可以看

出，在由六書所概括的圖象記號建構之中，人類符號思維的摹仿、類推與象徵的

精神活動過程，同樣能夠得到表現；(2)漢語也不是在語法上無形式或在詞語上

無分類的語言。從史坦塔爾的研究可知，漢語是以心理學的價值來規定表象之間

的連結法則，並以此形成語法的表達。而漢字則以表意的部首作為限定符，來為

表音的記號補充它所標記之對象所屬的類，以使漢語的詞語意義能得到清楚的區

分，並因而得以為詞語進行概念上的分類。漢語作為孤立語，借助作為圖形文字

的漢字之協助，因而能有別於印歐語之屈折語的拼音文字形態，以圖象的符號性

運用、心理學價值的確定與以表意圖形進行詞語分類的方式，來達到印歐語以詞

類的形態學區分、文法標記詞與字母文字的手段所能達到的語言目的。 

  即使如此，從洪堡特到史坦塔爾卻都還認為，漢語的孤立語形態與漢字的圖

形文字形態，由於未能發展成屈折語的拼音文字形態，因而它仍是未盡完善的語

言，它比起印歐語仍略遜一籌。但如果漢語與漢字並非沒有詞語分類，也非沒有

文法形式，那麼為何漢語的完善性不足呢？在此我們即可看出，在洪堡特傳統的

語言學研究中，顯然一直存在著三個未經證成的基本預設，亦即：(1)聲音語言

既是最根本、也是最優越的語言表達形態；(2)語言的主要目的在於表象世界；(3)

觀念性的思想世界才是最具真實性的世界。但我們卻很可以質疑說：(1)聲音語

言是最根源性的語言嗎？(2)語言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認知世界嗎？(3)借助語法形

式的建構，以能將對象世界轉化成觀念性的思想世界，即是人類語言最終想實現

                                                 
56 Steinthal, Charakteristik der hauptsächlichsten Typen des Sprachbaues, 137f. 

57 Steinthal, Die Entwicklung der Schrift,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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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在目的嗎？在這裏，如果洪堡特傳統的語言學研究，對於他的三個基本預

設，並沒有充分的理據支持，以能回應我們的質疑，那麼洪堡特的三個基本預設，

就只徒然顯現出它實際上仍殘留印歐語的：(1)語音中心主義，(2)主知主義，與

(3)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偏見。 

  這三種以屈折語與拼音文字的內在語法形式與內在文字形式為基礎的「偏

見」，構成印歐語特殊的「語言世界觀」。這種語言世界觀以出於表象之邏輯建構

的觀念性世界為惟一的「真實」，但這種「真實」，並不是惟一的真實。因為，相

對的，漢語的語言結構即與它們完全不同。以孤立語與圖形文字之內在語言形式

與內在文字形式為基礎的漢語，依據其語言形式的不同結構，也能有不同的語言

世界觀。他們著重在直觀中的心理價值關係，強調透過文字的獨立表意作用，將

人與世界之根源性互動的感受，具體地保留在思想的表達中。漢語與漢字對於「真

實」，因而有它自己不同的理解。但歷史比較語言學，卻主要依印歐語的語言世

界觀來論斷漢語與漢字是不完善的語言。這或許才是漢語與漢字的語言學與文字

學特性，至今仍難以得到正確理解的困境所在。 

  洪堡特語言學傳統在這三方面的偏見，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透過語言

學與語言哲學兩方面的研究，開始被語言學家覺察到。而研究語言的民族心理學

家馮特，更直接把洪堡特語言學傳統的這三個預設，都加以推翻。在語言學的研

究方面，洪堡特的總體語言學研究，要求應儘量地就各種不同類型的語言進行比

較研究。但在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卻大都只集中在印歐語的

比較研究中，當時德國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研究重鎮在萊比鍚大學，其中尤以青年

語法學派對於語音學的研究而著稱。萊比鍚大學直到 1878 年才設東方語言教

席，當時第一位出任此教席的漢學家與語言學家即是著名的甲伯連孜(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他開始對語言三分說以及漢語是一種孤立語的說法提

出挑戰。58對此，卡西勒曾經很精要地將他的研究發現綜述如下： 

 

在現今漢語中佔主導地位的嚴格孤立性，並不是最原初的組成狀態，而是

調解與衍生的結果。59如同 Gabelentz 所說的，假定漢語是未經歷過變遷

的，或此種語言從未擁有過詞語的建構與形式的建構，這是站不住腳的。

只要把漢語與鄰近的親屬語言相比較，並在這整個親屬語言的範圍內加以

觀察。那麼就會發現，它本身其實都帶有古代黏著語、甚或真正的屈折語

建構之多方面的痕跡。[…]在那種純粹的孤立已經貫徹到底的地方，也不

是說它就一定會繼續走到「無形式性」的地步[…] 個別詞語之間不同的

邏輯－文法關係，雖然沒有特殊的聲音可以用來把它們表達出來，但只要

它們是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在詞序中被標記出來，那麼詞語的孤立

                                                 
58  參見：Georg von der Gabelentz, Chinesische Grammatik (Berlin: Deut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53), 90ff. Gabelentz 將他自己這本書命名為《漢文經緯》，有關這本書對
漢語文法的觀點，可以特別參見：姚小平，〈《漢文經緯》與《馬氏文通》－《馬氏文通》
歷史功績重議〉，《當代語言學》1.2(1999): 3-9。 

59 對此，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亦有相同的看法，參見：高本漢，《漢語的本質與歷史》，
聶鴻飛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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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一點也不會揚棄掉語句形式的內含與理想性意義。60 

 

  而在語言哲學的研究方面，馮特貫徹洪堡特以《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

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作為語言學的研究目的，主張若語言的不同形式是受到

出於民族語言感之內在語言形式的影響，那麼語言學即應在民族心理學的領域中

加以研究。馮特透過對古老的面相學與戲劇學的研究，發現人與人最基本的溝通

方式，是透過表情與手勢進行的。他因而在《民族心理學－語言、神話與習俗之

發展法則的研究》(1900-1920)之第一卷《語言》中，先透過對表情與手勢等身體

表達運動的研究，指出表情與手勢這些最初作為人類溝通互動的媒介，其主要的

目的並非在表象世界，而是在進行情緒或感受的表達。惟當外在印象的刺激緩和

下來，我們才開始會用手勢把我們受到刺激的對象或感性印象表達出來，馮特就

此展開手勢語的構詞學與句法學的研究。61他將人類用來溝通的手勢主要區分成

「指示手勢」(beweisende Gebärde)、「表現手勢」(darstellendende Gebärde)與「象

徵手勢」(symbolische Gebärde)等三大類。並接著將表現手勢區分成：作為「對

身邊事物進行純粹摹擬」的「象形手勢」(nachbildende Gebärde)，與定義成「記

號與對象之間的關係，必須經由想像的協助或補充的功能，才能被理解」的「會

意手勢」(mitbezeichende Gebärde)這兩類。62 

  而在手勢語的句法學中，他則從聾啞人士的手語使用中，分析規範手語之句

法學建構的主要規則，並非如同洪堡特所說的是在知性行動中的邏輯範疇關係，

而是在於以時空依賴性為基礎的直觀性原則。馮特據此又特別指出，人類所發出

的聲音，原本也是一種情緒表達的身體姿態，他稱之為「聲音姿態」。聲音姿態

日後之所以能發展成有意義的詞語，並因而能演變成主導後來人類語言使用的聲

音語言，即必須預設有指示手勢的意向性作用、表現手勢的想像摹疑的表象建構

作用與象徵手勢的感性化概念轉移作用，作為可能性的條件。且若聲音能成為指

涉特定對象或表象的詞語，是必須奠基在表情與手勢等身體姿態的建構上，才能

獲得其意義理論的圖示性基礎，那麼馮特當然就能在語言起源論的研究中，主張

語言的手勢起源論，而反對在歷史比較語言學中的語音中心主義。 

  馮特總結他的手勢語研究，發現到手勢語的主要特徵即是，它的構詞學主要

以符號的「象似性」為基礎，其句法學的特色則在於它相對於屈折語的「無文法

性」。就這兩個主要特徵來看，與手勢語的文法形式最接近的，其實即是漢語。

他並因而指出，漢語雖然只有詞序，而沒有詞類與語法連接詞等文法手段，但是

這與手勢語一樣，一點也不妨礙它能進行思想的邏輯表達，他說： 

 

吾人可說，如同漢語一樣，手勢語言也是純粹的根詞語(Wurzelsprache)。

但它與漢語一樣，都並不因而就缺乏文法範疇。凡是它以詞語的形式不能

表達者，它即以不盡完善的方式來加以意指，因其背後仍有極具高度邏輯

                                                 
60 Cassirer,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Erster Teil: Die Sprache, 283. 

61 Wilhelm Wundt, Völkerpsychologie, Erster Band: Die Sprache, 136-247. 

62 Ibid., 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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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語言作為支持。正如同漢語一樣，漢語即是經由在句子中的詞序，

亦即經由記號的彼此相續，來意指文法範疇。漢語屬於邏輯形構最完善的

語言，因為它的句法嚴格地遵循了在判斷中概念的邏輯連結。而這如同在

我們當代語言中所發生情形的一樣，屈折變化大都已經或多或少的消失掉

了。63 

 

  可惜的是，馮特並沒有把他對手勢語構詞學的研究，進一步應用在漢字的文

字學研究中。64這使得他在手勢語構詞學中，以指示、象形、會意與象徵等手勢

作為詞語之意義基礎的構想，沒有被用來作為解決洪堡特所謂在漢語中「文字實

際上是語言的一部分」的理解難題。若手勢的身體姿態建構即是詞語能有指涉內

涵的意義基礎，那麼洪堡特在文字學中非常難以解釋的「內在文字形式」這個概

念，就可以不必訴諸於區分音節的感覺來理解。而可以在語言手勢起源論的觀點

中，以手勢的指示、象形與會意等形態的建構，作為決定語音語言的內在文字形

式。如此一來，以手勢語言為基礎的內在文字形式，才能真正決定語言的形態，

而不會像是以區分音節的感覺為基礎的內在文字形式，終究必須預設語音建構的

規定，而無法思考在民族語言感中的內在文字形式，如何能影響我們對於語言結

構的不同建構。 

  馮特在他的《民族心理學》中，透過手勢語的研究，批判在歷史比較語言學

研究傳統中，視語音為最根源與最優越之語言表達媒介的語音中心主義；且由於

馮特主張，手勢語主要應用於，在面對面溝通中的情緒表達與行動協調，他因而

也不同意，語言的目的主要是在建構觀念性世界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與主知主義的

觀點。我們在這裏雖然無法進一步詳述馮特語言手勢起源論的語言哲學觀點，65

對於漢語作為趨近手勢語言的表達形態，與漢字更多的不是用來作為語音的記

號，而是作為對人處身於世之身勢感受的具體表達，也無法展開詳細的研究。但

我們仍能指出，馮特手勢語的研究在當代的重新復興，對於漢語與漢字的研究，

將能提供極大的啟發。當代手勢語言理論的研究發現，在手勢語言中也同樣存在

音節區分的知性行動，只不過在聲音語言中，語言的區分音節是為了表達線性

的、可切分的、邏輯的與分析性的思想，但手勢語言卻是意在表達多向度的、感

性的與綜合性的思想。66就此而言，聲音語言並不是完整的語言，惟有聲音語言

與手勢語言的共同作用，才能產生最完善的語言表達。這樣看來，在世界的各種

                                                 
63 Wundt, “Die Sprache und das Denken,‘ 297. 

64 本文初稿完成之後，才有幸讀到游順釗教授的大作：《手勢創造與語言起源》，他說：「我   

認為拿中國古文字與自然手語比較是恰當的，首先因為兩者都是視覺空間類型的表達系
統，再者，兩者都是用手來比劃或書寫的」。參見：游順釗，《手勢創造與語言起源：離
群聾人自創手語調查研究》(北京：語言出版社，2012 年)，頁 116。在〈六個古漢字背後
的傳統手勢〉一文中，他更具體地以手勢語字源學的角度，分析色、恥、女、要、友、名
／指等六組字的字源。參見：游順釗，《視覺語言學》（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年），
頁 334-359。本文完全贊同游順釗教授這個開創性的研究方向。 

65 有關馮特的手勢語理論，請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五節的說明。 

66 當前語言學界對於手勢語言與思維關係的研究，可以特別參看：Adam Kendon, Gesture－  

Visible Action as Utterance，與 McNeill, Hand and Mind－What Gestures Reveal about Thought

這兩本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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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形態中，顯然只有漢字，才是惟一能符合語言之完善性要求的語言形態。因

為它同時包含表音符號與表意符號的形聲字構詞學原則，無疑真正實現了完善的

語言必須達成音義同構之內在目的性的要求。 

  我們因而完全可以設想，漢字即是伴隨漢語的手勢語言。它不是透過口對耳

說話，而是透過手對眼晴說話。我們也很可以說，洪堡特的總體語言研究，即使

到今日都尚未完成。因為若我們仍不能找到漢字思維的獨特性，那麼人類精神的

表現就仍只能依屈折語的拼音文字形態，而以其語音中心主義的主知主義與邏各

斯中心主義來理解，這樣顯然會落入印歐語中心主義之許多未經證成的偏見中。

然而若聲音語言與手勢語言的互補作用，才是語言真正完善的表達，那麼漢字以

圖形呈現聲音與思維的身勢表達方式，即可說是完成語言學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重

要向度，這也是我們最終真正能回應洪堡特主張「在中國，文字實際上是語言的

一部分」，但又不必陷入「儘管如此我仍懷疑，在文字對語言的影響中，是否真

能發現漢語的獨特系特系統的起因」這種猶豫不決的兩難困境中。本章最後因而

主張，透過馮特的語言手勢起源論，來研究漢字的構詞學與漢語的句法學，應是

中國文字學研究可以再繼續開展的新方向。而我也相信，當我們將漢字作為手勢

語的觀點引入漢語的研究中，那麼由情感表達與身體姿態為基礎的內在語言形式

所構成的漢語世界觀，對於人類的世界理解與精神表現，必能帶來新的理解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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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7 年 10 月 25 日 

                                 

一、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赴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移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使用專業圖書館，進行文獻的

蒐集與研讀。在本次的研究計劃中，我特別想研究在洪堡特之後，德國學者對於漢語的

哲學研究觀點，我鎖定在 Hans Heinz Holz 所提出的〈漢語及其感性的核心邏輯〉，以及

Johannes Lohmann 的論「漢語做為存有學無差異的語言」 (Das Chinesische als 

ontologischer Indifferenz,1948)這兩部分的研究。但這兩部分的研究文獻不僅在台灣無法

取得原件，甚至透過網路也無法取得影本。Johannes Lohmann 除了「漢語做為存有學無

差異的語言」這一篇論文之外，還有幾篇論公孫龍子邏輯的重要論文，但他發表在戰後

僅 發 行 四 期 的 刊 物 Lexis － Studien zur Sprachphilosophie, Sprachgeschichte und 

Begriefsforschung 之上，即使在一般的德國大學圖書館亦難找到。但柏林大學語文學圖

書館仍藏有這份期刊，我因而特地前往借閱研讀。  

 

二、研究成果 

  Johannes Lohmann 在「漢語做為存有學無差異的語言」這一篇論文中，透過海德格

在〈根據的本質〉一文中的研究指出，存有的言說(Αογος des ον)係意指存有物做為存有

物的說出，但它也指存有物的什麼被說出。將某物說為某物，並不必然等於說，所說者

已是掌握其本質，存有的理解若未達成概念的掌握，則稱之為前有論的存有理解。存有

掌握預設必須自身建構存有的理解，亦即將在理解、籌劃與去蔽中的存有視為論題與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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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介於前存有論的存有理解與已經表達出來的存有掌握的疑難之間，存在許多階段。

科學只與存有物打交道，它對於存有的存有論概念，並無法加以說明，但科學的基本概

念卻必須立基於這些在存有論的概念中所掌握的存有。存有論的真理是存有物的真理之

基礎，存有的無蔽是關於存有者的存有之真理，而存有者的存有即存在於存有物的無蔽

中。真理問題因而預設此存有學差異的發生。而此惟當此在的特色即在於，它對能存有

物採取存有理解的行為關係，存有學差異的區別因而乃立基於此有的本質，我們因而可

以將此種存有論差異的基礎，稱為此在的超越性 (Transzendenz des Daseins)。若我們將對

存有物的行為方式稱為具意向性的，那麼意向性即惟有基於超越性方為可能。  

  萊布尼茲將語句真理理解為同一性，現在在海德格的解釋下，它被理解成「共屬者

的根源性一致」(Ü rsprüngliche Einigkeit des Zusammengehörigkeiten)。將某物理解為某物，

這種在意向性掌握中的“做為－結構”(as-Struktur)構成了「詮釋」(Auslegung)。據此，

一陳述句才能呈現一引申的實現形式(abgeleitete Vollzugsform)，那些在理解中理解的、

在詮釋中詮釋的、在陳述中陳述的，即是「意義」(Sinn)。在詮釋中所區分者即是有意義

的區分，而對人類言說之概念規定的區分音節 (Artikulation)，自亞里斯多德以來，即是

在語音面與邏輯面標幟出來的。然而此種「做為－結構」與存有論差異的關係如何？我

們又應如何理解這兩者與我們的文法及邏輯的主述關係之間，有什麼關係？  

  萊布尼茲將主述關係理解成在命題中主詞與述詞的同一，這是基於印歐語的文法結

構中的陳述句邏輯形式，以致於他能將述詞概念邏輯地內含在主詞的概念中，去達成一

種對象性的同一性(gegenständliche Identifikation)。但這種表達結構並無邏輯的必然性，

它必須預設有一通貫的假定(Supposition)，以為純粹的詞語之概念意義之能變換成對象

的意義奠定基礎。在此我們可說，當在語句中的每一詞語明確地標幟出存有者的存有，

在此即有一通貫的存有論差異。在印歐語中，這種通貫的存有論差異，在詞語自身的文

法形式中，即已經得到表達。名詞與動詞各按它本身的構詞學建構，區分成根詞與詞尾。

根詞是概念表達，詞尾則表達概念與一經由語句的整體關聯而給出的對象之間的關係。

每一名詞或動詞形式本身都擁有對於存有（如馬或白色的存有），與存有物（這一匹馬

或那個白色）之關係的表達。因而言說始終都是在絕對的存有論差異中運作的。印歐語

的根詞與屈折變化的字尾之詞語形式的二分，是能做出存有與存有物之存有論差異的先

天預設，它亦使字母語言的發明成為可能。（頁 60-74 比較閃族、班圖與印歐語的不同屈

折形式，暫略）。  

  在有些語言類型中，那些用來支配語句結構的外在關係（無論是純粹的口語語句，

或以存有論差異的方式做為名詞的搭配），我們都可以發現一些存在的動詞 (Verbum der 

Existenz)，以及一些可以用來肯定或否定的詞，它們可以替代我們「用來設定同一的

“是”」(identifizerend-setzende IST)，思想的結構深受此影響。中國的哲學思考與希臘

－歐洲思想的關係，即可由此解讀出來。相對於我們的思想，中國人的思想有一獨特的

觀點推移(perspektivische Verschiebung)。這首先是一種純粹的語言現象，如 Ernst Lewy

所見，在不同的語言類型中的不同文法關係，必須採取不同的命題表達形式。但事實上

真正推移的是做為思想形式的整個系統。在存有學無差異的語言中進行的中國人思維是

無概念劃分的(a-dihäretisch, Dihairesis=Begriffseinteilung)。在我們這裏必須分別的理論與

實踐、邏輯法則與倫理法則、理性知識與直觀知識、知識與信仰、上帝與世界，他們都



認為沒有分別。此種思想類型的真理形式，使萊布尼茲的 inesse qua idem esse 之公式，

轉換成 inesse qua co-existere 之公式。  

  在古代漢語中，「有」、「無」這一對概念，對中國文化圈最深刻的思想家老子的思

辯所起的推動作用，如同希臘思想家 Parmenides 關於存有的思辯一般。對於老子而言，

有生於無，無生於有，有無相生，有與無因而是同樣根源地被掌握的，但在希臘的邏輯

中，否定必須預設設定，反論必須預設正論，或在無物之前必須預設先有某物。漢語的

「有」同時具有 haben(da-Sein)與(vorhanden)Sein 的涵義。我們因而可觀察以下三種語

句類型：(1)我有錢，這句話同時指 Ich habe Geld 與 bei-mir ist Geld (da)；(2)如果吾人按

照漢語想應用主詞概念(Subjekts-Begriff)，那麼它就得比我們所習慣的掌握更多的東西，

如說：（陜西）省城（西安）有一個老婆子，在“有”之前的三個地方概念，可以任意組

合(1+2, 2+3, 1+2+3)做為主詞，漢語的主詞功能因而很具有彈性；(3)但我們也可以將所有

的主詞去掉，如典型的童話開頭說：有一個老婆子。漢語的動詞做為純粹的概念表達，

時間是完全沒有差別的，但在我們就得說 es gibt ein...或上句應說成 an den und den Orte 

gibt es.......。  

  漢語語句缺乏我們用來做為同一性結構的主述詞結構，但當我們以根源性的意義掌

握主詞概念(Subjektum)，以做為在語句中所表達出來的關係之實體或基礎時，漢語的語

句也可以使用主詞的概念。但在此除了我們的「我一主體」(ich-subjekt)之外，特別像是

地方或時間規定，也都可以佔有主詞的位置。在第一句中的“我”是有歧義的，它既是

“有”的主詞，也是在此存有(da-Sein)的實體；在第二句中，省城可做為主詞，但在我

們這裏，只有在此居住的老婆子才能當主詞；在第三句中，以“有”做為標示的語句形

式，直接關涉到存有物的整體的在此存在關係 (“da-Seins”Relation)。它因同於我們的

非人稱[主詞]。這種無主詞的漢語形式，在其中語句的主詞是與「根源主體」(Ursubjek)

合併在一起的。或換句話說，這個根源主體不是經由規定而被限定的。Finck 稱漢語為根

詞孤立語(Wurzel-isolierend)，其實亦可稱為根詞群組語(Wurzel-gruppierend)。 

洪堡特認為漢語與梵語構成兩極端，其它語言則介於其間。因為要不是它如漢語一

般是使詞語脫離它的文法關係 (Entblößung der Wörter von ihren grammatischen 

Beziehungen)，因而是純粹構詞學的，否則就得儘量能用語音所表達的文法關係來表達。

洪堡特對屈折語與孤立語的觀點，我們可以用其它理據來取代它。古代漢語的單音節詞

語 是 在 存 有 論 無 差 異 中 之 不 可 分 析 的 純 粹 概 念 表 達 (unanalysierbarer reiner 

Begriffsausdruck)，它因而不需要在語句中的形式對象化(formale Vergegenständlichung)。

它完全對立於古印歐語的詞語，印歐語的形式必須有在表達上具義務強制性的設定，以

及對根詞代表的概念表達按規則地加以區分。漢語語句高於只是單向度地將概念單純地

排列起來之處，在於它將語句的統制概念(regierende Begriff)視做動詞，而放在句子中間。

而不像古代亞洲的語言結構之法則，是放在最後面的。漢語的語句結構因而是中間安排

的(zentral-ordnend)，中間秩序創造了一種語句結構，這使得它雖是存有論無差異的語句

結構，卻仍接近於口語語句的類型(Verbalsatzes des Typus)。  

當漢語思維的存有理解，愈是處於未開展的簡單性中，它就愈是難以徹底理解的，

但這種未開展的簡單性絕非所謂的原始性 (Primitivtät)。漢語的真理概念同樣是客觀的，

「實」即是「真」。真理因而即是就其定義實事性 (Sachlichkeit)而言的真實性(Realität)。



在文法中“實字”是概念記號(Begriff-Zeichen)，而“虛字”則只具有在語句中的關係意

義。詞語或名是直接與實處於客觀的整體關係。名的概念世界之秩序，是與事物世界（這

是一種人類學的人文世界，而非我們所謂的宇宙的宇宙論世界）之秩序是相互決定的。

如同邏輯做為規範性的學說，正名不僅具有邏輯的意義，也具有倫理的意義。世界是所

有發生事件之理所當然的基礎或背景，它即使在思想中也不能被複數化。  

在我們歐洲思想中，存有概念的統一是形成於繫詞“ist“，它溝通了存有論差異的鴻

溝，它相對於此在的散裂，在概念上將存有的所有方式連繫在一起。相對的，在漢語中，

沒有疑難的此在之統一性，在語言上是立基於一系列的存在概念，它們之間雖有某種階

層序，但並沒有統一的構想能將它們涵括在一起。虛實這一對概念同時呈現了真理的概

念，真理在此是指做為「共存的內在性」(„Inhärenz“ als „Co-existenz“)，此即所謂「身體

性的共屬為一」(körperliche „Einigkeit des Zusammengehörigen“)，而非只是 Selbigkeit 或

Ü ber-einstimmung。真理做為共屬為一，無論是在虛實或有無這對概念中（其它相關的

真理概念還有是非、然否與不等等），都是在世界之內的(iness qua co-existiere)，而不是

如在印歐語中，是先驗的、或超越手前世界的。  

這些研究成果，將繼續消化整理後，寫成期刊論文發表。  

三、建議 

  科技部研究計劃提供移地研究經費，很有助於專門的研究需求，本次沒有其它的

建議。     

四、其他 

  此次移地研究，在柏林自由大學語文學圖書館蒐集資料所拍攝的相片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2018 年 3 月 10 日 

一、執行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次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我主要是透過赴日本大阪大學參加《東アジア哲学会議－現

象学・臨床哲学・倫理学を繋ぐ》學術會議的形式進行，我在這個會議中發表了：〈精

神保健看護における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構築と基礎づけ〉一文。在這篇論文中，我借

助「反精神病學主義」的批判，分析當前在精神衛生護理學中，重視病患生命史敘事之

「回復模式」的意義與侷限。其次，我也借助Peplau的療癒性人際關係理論，為協助病

人回復自我之共同關懷的護理策略訂出目標，以說明為何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的「對話

理論」，將有助於建構精神衛生護理的人文學基礎。透過這些理論討論，我也將台灣目

前對於精神衛生護理的具體作法，與與會學者廣泛地交換了意見。 

 

二、研究成果 

 

我在會這次會議中所發表的論文，即將刊登在大阪大學人文學院的期刊《臨床哲學》上，

我所發表研究內容如下： 

 

1. 現在の精神保健看護学における倫理的ジレンマ 

 精神保健看護の立場には、精神医学における精神障害の症状の理解と密接な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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がある。精神保健看護は始め精神障害者を収容する施設で、精神障害の治療を援助

するために生まれた学問の分野である。これを起点として、精神保健看護は「精神

障害の医学モデル(Medical model of mental illness)」に従って発展してきた。しかし、

それは精神保健看護を厳しい倫理的ジレンマに陥らせた。精神医学にとって、精神

障害に対しての理解は基本的に他の身体疾患から類推され、脳の異常などの生理学

的な機能障害と見なされていた。さらに、熾烈な議論を呼んだ精神障害者を強制的

に收容する施設化の構想は、精神障害がインスリンショック療法や電気けいれん療

法で治癒できる考えに基づいていた。インスリンショック療法や電気けいれん療法

は実際には患者を懲罰的に無理に扱う処置であったが、ひいては正当化及び制度化

されていた。収容施設は人道に背き、治療は効果がないので、反精神医学者(anti-

psychiatrist)は 1960 年代から懲罰のような療法を激しく非難している(Szasz, 1961)。

彼らは、社会的規範や価値観から逸脱した行為が精神医学によって疾患と診断され

るのは根本から大衆の恐怖の心理の上に成り立ったものだ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この

考えは後に地域医療という概念を促し、各国も続々と精神障害者の基本的人権を保

障するように精神保健法を成立させた。 

 台湾でも１９９０年に精神保健法の施行が承認された。精神保健法の立法精神は

精神障害者の基本的権利を守ることを主とし、また、患者地が域生活に復帰できる

ように、政府機関が様々な医療資源を提供するべきであると定める。自他を傷つけ

る可能性がある深刻な病状にある患者に対してのみは厳格な判断基準の下で強制

的に地域医療を受けさせたり、強制収容することが認められる。しかし、このよう

な精神保健法の保障の下での地域医療という人道理念は実は二つの基本前提の上

に成り立っている。一つ目は、精神薬理学の進歩により、今日我々は既に収容施設

の壁や拘束衣は必要なく、抗精神病薬を通してドーパミンの過剰分泌による神経の

伝達を遮断するのみで、精神障害の症状の緩和、あるいは鎮静効果が期待できる。

そのため、服薬治療を受ける患者は地域生活に復帰することができる。二つ目は、

医療倫理学の原則によると、精神障害者は自己決定に必要な精神状態を有しないの

で、善行原則に従って患者の同意がないという前提（自律性原則の違反を阻却する）

でも、道徳的正当性もあり（故に、法律的許可を持つ）、患者に対する最大の効果

と利益に基づいていれば強制的治療を行うことができる。  

 『精神障害の診断と統計マニュアル』(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DSM)によ

ると、人は各カテゴリーに分類され得るだけでなく、各種の精神疾患としても定義

付けされ得る。深刻な病状にある患者を診断する際には、精神科医や看護師には更

なる権力が与えられ、彼らの専門知識に基づいて一個人に強制的に地域医療を受け

させるか、あるいは精神病院に強制収容させる必要があるかを決定することができ

た。この一見人道的かつ進歩的に見える立法は、反精神医学者から見ると懸念に満

ちたものであった。彼らは当初「社会構築モデル(model of social construction)」を支

持しており、精神病が一個人の異常な行動を指すとすれば、必然的にこの異常とい

う概念は我々の社会や文化が定めるところの「正常」との線引きに関係すると主張



した。しかしながら、自由民主主義社会においては、我々は正常という概念に対し

て我々と違う価値観や判断基準を持つ一個人を差別的に扱う権利など決して無い。

反精神学者の考えはその後更にフーコー(Michel Foucault)のポストモダン理論と結

び付けられた。フーコーは「狂気」と「異常者」に関する研究の中で、我々は常に

専門知識の論述を名目に社会が個人を権力統制していると指摘している (Fardella, 

2008)。このことはまさに精神保健法における深刻な病状にある患者の強制的な地

域医療の受療や強制収容が , 最後は精神科医の診断によって決まることのようで

ある。だが、専門知識を持つ者がどうして他人を支配する権力を有することができ

ようか。精神医学の治療が法律上人権侵害にあたらないか、道徳上人間の尊厳を傷

つけないかどうかには大きな疑問が残る。  

 反精神医学主義とポスト構造主義の知識権力に対する批判を通して、現行の精神

保健法及び精神疾患の医療看護が三方面において面するジレンマが顕著になる。  

(1) 精神科医の専門診断において個人が一度精神障害者と診断されると、その個人

は原則として自律能力が欠如していると見なされる。精神医学を主とする診療

においては、精神医学の知識を使用する専門的資格を有する者には、同時に個

人を権力統制する道徳的正当性が与えられる。個人が一度精神医学の知識体系

の中で「患者」として認定されると、  その個人は、続けざまに「無力化

(disempowerment)」及び「学習性無力感(learned helplessness)」としての扱いに対

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医学は治療が目的になるべきであり、医療行為の論理もまた治療の達成を判断

基準にするべきである。しかし、精神薬理学の治療は症状を緩和し鎮静化させ

るだけであるから、厳密に言うと精神医学の治療法の目的は患者の治療ではな

く、「患者」の社会的行動のコントロールにある。つまり、精神薬理学の治療

は、基本的に医学の治療行為そのものとしての論理から外れることになる。こ

のように、医学倫理の善行原則を以てその医療行為のための道徳的正当性の基

礎を築くことなどできない。 

(3) 看護師の収容施設や地域医療での看護への従事が、精神医学の薬物治療に主導

されるなら、患者の介護や薬の定時服用の監督は、事実上精神医学における専

門知識の権力を通しての、 患者の自主性の植民支配の幇助に過ぎず、無意識

に地域医療の患者の隔離とコントロールを促す。その結果、精神保健看護の行

動の性質は主として患者へのケアではなく、社会的な制御の一部にある。  

 

 台湾の現状はと言うと、徐々に精神保健看護という専門分野の確立に対する必要

性が重視されてきているので、「台湾看護学会」及び「中華民国精神看護学会」に

は既に支持的な集団精神療法・行動療法・対人関係療法・暴力者／自殺志願者の対

処・精神保健看護の評価と薬物治療という六つの項目を「精神保健福祉士」に必要

な中核的な能力として定義している。その中で、治療的人間関係の重要性は特に強

調されている。しかし、上記のように、精神保健看護は先に精神医学への従属を脱

し、精神保健看護自体が精神障害者に対する治療の真の起点ということを意識しな



いと、精神保健福祉士の養成と認証は社会的コントロールの一部に過ぎないという

懸念を取り除くことができない。しかしながら、精神保健看護が精神薬理学の治療

に主導され、患者をコントロールする社会的制御の第一線と見なされると、治療に

おいて無力な看護職員にとって、精神看護には常に同情と恐れが混在している。行

動が予測不能な他者としての患者と接することは知らず知らずのうちに我々の安

全が脅かされるという恐怖を引き起こすが、強制的薬物治療を行うことはケア中心

の看護職員に不安と同情をもたらす。そのため、精神保健看護の仕事は看護職員を

常にケアと支配及び同情と恐れという倫理的ジレンマに陥らせ、また、逃れられな

い強いストレスと心理的葛藤を与える。(Mitscherlich, 1969:74f.) 

 

2. 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ける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構築 

 反精神医学とポスト構造主義の批判に応えるために、看護学界には 20 世紀末「リ

カバリーモデル(Recovery model)」の構築という運動が興っている。自らのライフ

ストーリー（人生の物語）の追求に基いて、発展してきた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は「精

神保健看護(Mental health nursing)」が「精神科看護(Psychiatric nursing)」に取って代

わる看護の治療的ケアという自覚を体現する。このような患者の自己を回復するモ

デルは、学者の努力の下、更に「自己ナラティブモデル」や「タイダルモデル」な

ど様々な精神保健看護の考案を促した。患者の自己のリカバリー（回復）を追求す

る精神保健看護の運動は、リカバリーの実現を助ける条件として、患者自身のケア

の投入が含まれるのは必須であり、医療従事者の診断と看護の専門知識の論述が患

者の自己表現の可能性を妨げるべきではないと強調している。また、患者の復元に

おいて、自我を改善する願いがある行為主体として重要な役割を担うことを意識す

るため、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ではナラティブ（叙述）が精神保健看護の実践における

重要性が強調される。なぜなら、自分と他人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活動のみで、患

者は言語叙述を通じて生活史が構築でき、自身の病状から離れることで、自己空間

を再現し、自身を見直すことが可能となる。  

 精神医学が『精神障害の診断と統計マニュアル』から患者を分類し、レッテルを

貼ることで、患者を最初から「無力化」及び「学習性無力感」にさせることを招く。

それに対し、リカバリー運動の第一人者であるPatricia Deeganは精神保健看護は自

分探しの旅の繰り返しから始められるべきだと主張する。彼女は以下のように述べ

る。 

リカバリーの過程において、その目的は患者を正常にさせるのではなく、むし

ろ人間の使命はより深く、より人らしく生きていけることを理解することであ

る。（リカバリーの過程）の目的は患者を正常化させることではなく、独特な、

荘厳な、唯一の存在となることであると呼びかけることである。哲学者ハイデ

ッガー(Martin Heidegger)は人間と成るというのは存在の問いへの答えを探す

人になることであると説いている。私たちの中で、精神障害というレッテルを

貼られる人にとっても、人間と成ることは同じく最も基本的な任務なのである。



(Deegan, 1996) 

 

 ここから見て取れるように、Deeganも反精神医学の批判を認めている。すなわち、

精神障害がある人に対し、異常である、または無能であると始めに判断してはなら

ない。そのかわりに、彼はまだ自己同一性を探す旅の途中で迷っていると認めるべ

きである（我々も実はこの旅の途中である）。したがって、Deeganにとってのリカ

バリーモデルの目的は「異常」を消極的に治療するのではなく、「自己の転化と関

連し、その上に個人は此処で自分の限界を納得し新しい可能性を発見する」ことで

ある。ゆえに、リカバリー運動は精神医学との協力を排斥するわけではない。つま

り、病状の緩和ができるという基礎の下で、患者にもう一度自己同一性を探すこと

及び他人と会話交流の可能性を与えるものである。  

 さらに、リカバリー運動の影響のもとに、Meiningerなどの人が看護におけるナラ

ティブモデルを発展した。MeiningerはまずSchönbergerの観点を用いて社会化過程

に従って自己同一性の構築を理解し、精神障害者の自主性を最初から否定すること

を免れる。社会化過程の中で、「自主性(auto-nomy)」における「自我(autos)」は、

彼が自分の生活史の作者であることを意味する。自分の生活史の作者の立場に基づ

いて個人の自主性を理解するとすれば、（１）全ての理性のない欲望や希望、動機

などが自己決定の範囲に含まれ得る。（２）我々が個人の自発的な意志からだけで

はなく、他人の目から見ておかしい（または理解できない）行動からも一個人の自

主性を把握する。（３）個人の生活史において、個人の欲望の実現と発展は他人の

援助をあてにするので、個人の自律はいつも他人との関係によって成立する

(Meininger, 2001)。このように、精神保健看護の実務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に患

者自身の生活史のナラティブに参加する以上、患者に更に良い物語のナラティブの

追求を援助する際に、患者が自己決定できる自主的な人格については終始存在し尊

重される。  

 一方、Phil Barker は現在の「精神保健看護(Mental health nursing)」は確かに「精

神科看護(Psychiatric nursing)」と違う要求があることを指摘する。なぜなら、「精

神保健看護」は患者のメンタルヘルスの促進を要求するからである。しかし、生物

医学に属する精神薬理学の主導の下で、現行の精神保健看護は独立した実践を行う

余地がない。それが改善されるとすれば、彼が提唱する「タイダルモデル (Tidal 

model)」のように、精神保健看護の実践を可能にさせることに力を注ぐべきである。

彼の「タイダルモデル」についての説明は下記のとおりである。  

人間の自我、（及び他人に対する経験をも含む）経験世界に対しての感覚は、

自らの人生の物語及びそれから生まれてきた様々な意義と緊密に繋がってい

る。タイダルモデルはナラティブに基づく(narrative-based)実践の形式を築いて

試す。それは当代の大部分の実証に基づく(evidence-based)実践と明らかに異な

る。前者はいつも特殊な個人の実例に関して、後者は一般人口の行為に基づい



て、この人口の中のメンバー全員は同一あるいは一致と仮定される。更に重要

なことは、タイダルモデルにおけるナラティブの焦点は個人が生きる上で直面

する問題の因果経路ではなく、個人の旅の経験及びそれと連結する意義を応用

することで、その個人が「次の一歩」を踏み出すための地図を描くことである。

したがって、我々がするべきことは個人の人生の旅を展開させ、その継続を援

助することである。(Barker, 2003) 

 Barker のタイダルモデルを通じて、我々は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と精神分析理論の違

いを見出す。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は、障害を引き起こす心理的原因を発見することに

執着せず、人が未来発展への広い可能性を以て病状がもたらす苦しみから解放させ

る。 

  上述の学者たちの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についての見解をまとめると、 リカバリー

モデルが何故「精神保健看護」を以て精神医学の実証医学モデルの「精神科看護」

に取って代わ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かは以下のことから見て取れる。  

(1) 精神医学は、専門知識の診断における対象分類が患者を「無力化」及び「学習

性無力感」にさせる欠陥を招くに対し、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は患者自身の叙述に

よる生活史の構築を通じて患者の経験を優先的に呈させることを強調する。  

(2) 生命医学倫理の原則主義に対し、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では、理性での選択が可能

であること及び個人の主権の地位を有する者であるという自律尊重原則に従

って精神障害者として見なさず、真実の自分を築くために経験しなければなら

ない生活史の叙述に基づく転化に自己決定の潜在能力を有している者として

患者と見なす。それを以て、患者が行為主体としてエンパワメント

(empowerment)の看護計画を参加するべきだと強調する。  

(3) 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生活史の叙述において、精神障害は精神医学に身体的また

は生理的な障害として還元されることはなく、再び人生問題として解釈され得

る。  

 そうすると、精神保健看護にとっては、患者自身の未来への可能性の展開に対す

る意義解釈について問うことを援助することは、患者が障害を引き起こす要因の観

察と分析より更に重要である。これらの基本的な観点は、精神保健看護の教育訓練

及び実務内容に対し相当に役立つものである。  

 

3. 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ける討議理論的基礎を固める 

 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運動において、患者の生活史のナラティブの傾聴を通じて更

に良い物語の構築の中でライフのタイダルを追求することと違い、著名な看護学者

Peplauは 60年代既に彼女の治療的人間関係論の精神障害者看護への応用を試みた。

彼女は患者が自分に対する叙述及び他人との対話の中で、常に「患者自身の言語的

行為における思想病理学」を表現することを当時既に気づいていた (Peplau, 1999)。

Peplau は患者が時々何事においても看護師の許可を求める、あるいは他人の過ちを



絶えず訴えるという例を挙げ、このような言語的行為は逆に医療従事者をコントロ

ールして、彼らに患者の歪んだ生活世界の中で関連する役割を演じさせる可能性が

ある。患者自身もしばしば不適当な人称代名詞を用いて自分と向き合うことを避け

る傾向がある、患者は会話の中で自身に関する質問に対して、頻繁に「私」ではな

く、「彼ら」を主語に用いて答える。これらの事例は我々が精神障害者と向き合う

際に、真の問題は彼らの言語が難解であること、叙述が支離滅裂であることだけで

はなく、彼らの自我が常に防衛機制の奥深くに隠れているという事実を軽視しては

ならないと示す。精神障害者は自分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のナラティブが他人に理解

されることを意識的、無意識的に関わらず拒むのみならず、同時にナラティブには

彼自身が他人の叙述の権力を支配したいことも含まれている可能性がある。そのた

め、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は言語使用の表面的な意味の理解のみにとどまり、それ以上

の深い意味の理解まで達していない可能性がある。  

 したがって、Peplau は「精神障害者の保健看護の目的は患者を援助し、地域での

生活を創造する潜在能力を引き出し、十分に発展させることである」(Peplau, 1999)

と定義している一方で、上述の問題を考慮し、「精神医学の考えでは、保健看護が

採る対策やアプローチは患者が表現する病理学的な行動の側面に対して論証し得

る衝撃的な作用(demonstrable impact)が必要である。さらに、これらの対策によって

生み出される患者に対する効果と利益も、メンタルヘルスへの強い力も維持し続け

られるものでなくてはならない」(Peplau, 1999)とも提言している。以上の目的を達

成するために、彼女は精神障害の治療において少なくとも以下二つの対策に従うべ

きであると指摘している。すなわち、（１）「看護環境の中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

おいては、患者と看護師との対面は病理学的な問題が生じる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を避

け、（看護師は）新たな展開を促進するために刺激を与えるべきである」。（２）「看

護師は口頭での施策により、患者が使用する言語と思想を変えさせ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Peplau, 1999) 

 Peplau の後で、Barker や Reynolds、Stevenson などの人は Peplau の人間関係論に

即して精神看護の理論と実務に対する人文学の基礎を構築する。彼らは完全な精神

看護はある基本前提に基づ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主張している。この中で、彼らは

「看護師とその看護される人とは互いに影響し合う関係を共有する。それは看護経

験における再認識の性質は看護師と看護される人及び彼の重要な他者に対し、変化

の作用が生じると仮定する。どのような看護のコンテクストでも、看護は人間の相

互ケア(caring with)に関わり、一方的なケア(caring for)だけ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

(Barker, Reynolds& Stevenson, 1997)と特に強調している。人間関係論に基づく人文

主義の看護学者は、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と同じ、患者が未来への発展する潜在能力を

有することを肯定し、患者自身の経験を理解することを強調する。しかし、人文主

義の看護学者は更に日常生活の実践のコンテクストにおいて、精神看護の活動がお

互いにケアする関係の中で相互に良い影響を生む必要があると更に強調している。

つまり、「相互ケアリング」を主とする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いて、我々は患者へのケ

アの看護に対し、患者が自分をケアさせ得ることから始めるべきである。  



 人文主義の看護学者はリカバリー運動のナラティブモデルを考慮し、更に治療的

人間関係の重要性を強調する。だが、精神医学の薬物治療に対して、「（治療的人間

関係）という理論は我々の実践において実際に効果があるかは定かではない」。す

なわち、彼らは Peplau の精神障害の治療への二つの看護対策を認めるが、彼らは

それのために治療における妥当性のある理論的基礎を見つけ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

い。最近になるまで、徐々に多くの学者は精神保健看護の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とハー

バーマスの討議理論が結び付けられるべきであり、ある治療における妥当性のある

人文的な看護が明晰に説明され得ると主張している。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とハーバー

マスの討議倫理学との統合研究は現在まだ萌芽段階である。しかし、Fardella は以

下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  

ハーバーマスの討議倫理学と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統合は、（看護師と患者及び

彼の重要な他者）が協力しケアへの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中でお互いの実践上必

要な道徳と認知の属性を明晰判明にさせる。ハーバーマスの討議倫理学に含ま

れることは、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ために、自己または他人との関係において主

体の転換能力の発展及びそれを評価する判断基準の提供である。 (Fardella, 

2008) 

 残念ながら、Fardella は他の学者と同じく、ハーバーマスの討議理論に対してま

だ完全に理解していない。したがって、彼らはハーバーマスの討議倫理学とリカバ

リーモデルを更に統合する目標は Peplau の精神障害の治療への二つの看護対策の

具体的な方法を築くべきであると意識していない。  

 現在の精神保健看護の理論的なシチュエーションにおいて、ハーバーマスの討議

理論はなぜ人文主義の看護学の基礎に適合するのか。その理由は以下の通りである。

ハーバーマス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行為の理論において、まず言語行為論によっ

て発話行為を「発話内行為」と「発話媒介行為」という二つの異なる使用方法に区

別する。「発話内行為」は、我々が言語の意味の理解を通じて自分と人との行為を

調整することを指す。一方、「発話媒介行為」は、威嚇や利益で誘うなどの言語の

使用方法のように、言語を用いて他人を支配し、自分の目的を達成することを指す。

つまり、（発話媒介行為は）言語の意味以外の強制力が必要である。ハーバーマス

にとっては、人と人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発話内行為で行われるとすれば、「諒

解定位的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行為」を築く。反対に、発話媒介行為で行われる

とすれば、「成果定位的な戦略的行為」をする。諒解定位的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的行為の中で、個々人は拘束されない自主的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参加者である。

このよう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型が構築する社会は我々の生活世界である。成果

定位的な戦略的行為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とすると、我々が個人に強制力が

生じる社会システムをいくつか構築する必要である(Habermas, 1983)。反精神医学

とポスト構造主義の精神医学体系に対する批判は、精神医学の一方的な専門知識の

叙述がまさに患者を権力で支配することのようであると意識させることである。し



かし、このような批判においては、精神保健看護の治療的人間関係の中で、我々が

もう一つの「諒解定位」的な看護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形式を発展する可能性に

ついてはまだ明記されていない。  

 精神保健看護のリカバリー運動の中で、「自己ナラティブモデル」や「タイダル

モデル」から「相互ケアリング」までの様々なモデルの発展の中で、理論的発展の

論理は、「発話媒介行為」としての精神医学の専門知識の叙述の権力支配からの脱

却を試み、「発話内行為」ができ、自主的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行為者となり、

患者を再び「エンパワメント」させる目的を果たすようである。つまり、ハーバー

マスの「討議理論」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行為において言語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を通して行為調整を達成し得る「発話内行為の効力(illocutionary force)」の基礎は

一体どこにあるかを解釈する。我々が Peplau の提言に答え、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い

て人間関係論は確かに治療的効果があることを証明し、患者の改善への決意に衝撃

的な作用がある口頭での施策を提供できるとすれば、以上のことに対しての理論的

基礎は、言語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根拠とする発話内行為の効力の可能条件を援

用し証明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討議理論は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ける相互ケアの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に応用されると、

「患者」の役割は一般人と同じく、皆は対話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的な資質を有す

る討議の参加者である。我々は看護過程で患者が精神障害を引き起こす言語的モデ

ルに陥ることを避けるために、患者と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展開する。この際、

討議の質問を通じて、患者の対話への参加を促す手段としては患者に難癖を付けた

り批判したりすることが目的になるのではなく、ソクラテス式の無知を以て患者の

叙述が真実な、正しい及び誠実であると先に仮定し、言語行為における思想病理学

の表現に基づいて患者が自身の主張が納得され得るための理由を挙げることを促

す。このような治療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参加するとすれば、患者はいつでもど

うすれば自分の言語的妥当性のある主張が果たせるかを考え得る。そのため、彼自

身は自主的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参加者としての役割を回復する。さらに、患者

は精神障害の歪んだ生活世界の中で理由の妥当性を証明する超個人的な主観の思

考を行い得る上、生活世界における言語叙述を再び合理化する空間を有する。看護

師の真理を助産する問答において、患者の言語行為は始めから肯定され、また認め

られるので、彼は対話の中で自分の主張のために証明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たが

って、患者の自我は個人的防衛機制の奥に隠れるはずがなく、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

において、その対話の仲間からの更に良い、有力な論証に面するため、コミュニケ

ーションの参加者としての理性的潜在能力を放出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ように、

自己における相互ケアリングのリカバリーに基づく精神保健看護は討議理論が基

礎としての治療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もとで築き得るもの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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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參加會議進行討論 

 

五、其他 

    請參見本次移地研究期間所參加的學術會議之活動相片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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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大学会館アセンブリー・ホール



午前の部
[09:00-09:10]
開会式 挨拶:浜渦辰二(大阪大学)

研究発表(1) 
司会者・通訳者:張政遠(香港中文大学) 
討論者:汪文聖(政治大学)

[09:10-10:00] 廖欽彬(広州中山大学):京都学派と臨床哲学―木村敏を手掛かりに
[10:00-10:50] 林遠澤(政治大学):精神保健看護におけるリカバリーモデルの構築と基礎づけ

休憩10分

司会者・通訳者:廖欽彬(広州中山大学)
討論者:林鎮国(政治大学)

[11:00:11:50] 浜渦辰二(大阪大学):現象学・臨床哲学・倫理学を繋ぐ試み

昼食90分

午後の部
研究発表(2)
司会者・通訳者:張政遠(香港中文大学) 
討論者:李樺(広州中山大学)

[13:20-14:10]汪文聖(政治大学):ナラティブセラピーの論理の探究
[14:10-15:00] 許樹珍(陽明大学):精神病患者の家庭におけるケアの時間の現象の探究

休憩10分

司会者・通訳者:廖欽彬(広州中山大学)
討論者:林遠澤(政治大学)

[15:10-16:00] 川崎唯史(国立循環器病研究センター):傷つきやすさの概念ー臨床研究の倫理と
　　　　　　　　　　　　　　　　　　　　　　　　　　　　　　　　　フランス現象学を繋ぐー
[16:00-16:50] 本間直樹(大阪大学):臨床哲学とフェミニズム

休憩10分

[17:00-17:50]
ディスカション
司会者:堀江剛(大阪大学) 通訳者:張政遠(香港中文大学)、廖欽彬(広州中山大学) 
参加者全員
[17:50-18:00]
閉会式
挨拶:汪文聖(政治大学) 
通訳者:張政遠(香港中文大学)、廖欽彬(広州中山大学)

（言語：日本語・中国語）

※懇親会の案内
　29 日の会議の後、豊中キャンパス近く(場所未定)で懇親会を予定しています。
　参加を希望される方は、1月22日(月)午後5時までに、浜渦までご一報ください (cpshama@let.osaka-u.ac.jp)。

illustrated by 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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